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瑞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延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招艮  

被 上訴 人  〇〇坤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辜倩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

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萬元，及自民國

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十分之十七，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原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及加給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見原審卷第1

1、81、401頁，本院卷第160頁）。嗣於本院減縮利息起算

日為自民國112年11月3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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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頁），另追加依民法第542條、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本院卷第160、165、326、32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

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下合稱〇

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伊之股東。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

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

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

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

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

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詎伊就97年12

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

依序交付附表編號1-2、2-1與2-2、3-2、4-2、4-3與4-4號

所示支票（下各稱A2、B1、B2、C2、D2、D3、D4支票）予被

上訴人後，被上訴人竟未依指示轉交各次盈餘予〇〇〇等2

人，應將其多收取之各次盈餘即100萬元、50萬元、20萬

元、50萬元，合計220萬元交付予伊；且被上訴人將各次盈

餘挪為他用，逾越權限致伊受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倘認

伊未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被上訴人無法

律上原因，取得本應分配予〇〇〇等2人之盈餘，致伊因對

〇〇〇等2人之分配盈餘債務未消滅而受有損害，亦應負返

還責任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

條、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20萬元及加給自11

2年11月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0萬元，及

自112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

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況上訴人

未曾委任伊轉交盈餘。次A2、B1、B2、C2、D2至D4支票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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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且C2、D4支票係由訴外人〇〇機

械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提示兌現，上訴人未將之交付

予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上訴人設立登記時之股東為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

〇〇、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及〇〇〇，並由〇〇〇擔任董

事長，被上訴人、〇〇〇擔任董事，〇〇〇擔任監察人。次

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在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

銀行）南臺中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號聯名支票存款

帳戶（下稱系爭甲存帳戶），供上訴人使用；兌現系爭甲存

帳戶支票所需款項，則自上訴人設在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帳

號0000000000000號綜合活期存款帳戶（下稱系爭活存帳

戶）轉帳存入。又被上訴人與〇〇〇曾共同簽發A2、B1、B

2、C2、D2至D4及如附表編號3-1、4-1號所示支票（下各稱C

1、D1支票），前揭支票各由附表「取款人」欄所示之人於

系爭甲存帳戶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於B1、B2、C1、C2、D1至

D4支票兌現前，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足額金錢至系爭甲存帳

戶供兌現上開支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

78、161至162、249、278至279頁），並有新光銀行集中作

業部113年7月11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51285號函、同年9

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暨114年11月17日新

光銀集作字第1146009738號函所附A2、B1、B2、D1至D4支票

影本（見原審卷第571、573、575、599至600頁，本院卷第2

07至211頁）、上訴人所提C1、C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129

頁）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主張：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

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

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

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

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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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又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

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有依序交付A2、B1

與B2、C2、D2至D4支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9、45

7頁，本院卷第160、165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查：

　⒈按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

處理之契約。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

任。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

　⑴上訴人雖主張：伊於97年12月間分派盈餘200萬元，因而交

付如附表編號1-1號所示面額50萬元之支票（下稱A1支票）

予〇〇〇，及交付面額300萬元之A2支票予被上訴人，以A2

支票中之150萬元為盈餘分派，剩餘150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

之借款云云（見原審卷第11頁）。惟上訴人留存之A1支票存

根備註欄記載「股東往來」，有該支票存根可憑（見原審卷

第23頁），是否與盈餘分派有關，顯非無疑。而A2支票之發

票日為98年3月6日，A1支票則早於97年12月29日即經提示兌

現，有A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208頁）、新光銀行集中作

業部112年11月9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82133號所附系爭甲

存帳戶交易紀錄（見原審卷第334頁）可參，足見A2支票係

於A1支票業經提示兌現2個月後始經簽發。衡諸一般社會經

驗，果若上訴人確係為分派盈餘而各交付A1、A2支票予〇〇

〇與被上訴人，A2支票理應與A1支票同時或於相近日期簽

發，豈會間隔數月後方另開立；遑論A2支票面額遠逾上訴人

所稱被上訴人與〇〇〇等2人該次應分得之盈餘金額，被上

訴人亦否認另向上訴人借款150萬元（見原審卷第615頁，本

院卷第306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向其借

款150萬元之事實。

　⑵又證人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A1支票是股東分紅，該次分紅

200萬元，伊拿50萬元云云（見原審卷第495至496頁）。然

〇〇〇所言A1支票為股東分紅乙情，與A1支票存根備註欄之

記載不合，已難採信。且核〇〇〇於原審所證各節，皆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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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提及開立A2支票之實際經過與原因。又A2支票係因上訴人

於98年3月6日轉入3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始獲兌現，有

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334頁），猶與〇

〇〇於原審證稱：系爭活存帳戶先後於97年12月29日（即A1

支票兌現日）、同年月31日、98年1月12日、同年2月2日、

同年月5日各轉帳5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應該都是分紅云

云（見原審卷第496頁）無關。是〇〇〇前揭證詞，無從為

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係因分派盈餘交

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遑論委託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

等2人。是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委由被

上訴人將A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100萬元

（計算式：2,000,000×1/4×2＝1,000,000）轉交予渠等云

云，自非可採。

　⒊上訴人因分派107年盈餘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

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

萬元轉交予渠等：

　　上訴人主張：伊於107年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B1、

B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

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由伊支配管理之訴外人〇〇

企業社於同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

（見原審卷第11、85頁）。查：

　⑴B1、B2支票固為無記名支票，惟支票正面下方均經訴外人即

時任上訴人會計之〇〇〇手寫記載「股東分紅•〇〇坤」，

有B1、B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1、573頁），並據證

人〇〇〇於本院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〇〇

〇於原審亦證以：伊於111、112年間退休前擔任上訴人之董

事長。被上訴人會跟伊提出分派盈餘需求，因上訴人為家族

企業，被上訴人為林家代表，故伊與被上訴人談好盈餘分配

事宜即可。伊持股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持股4分之3，故談

好後，伊拿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拿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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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給其他股東，實際撥款伊請會計全權處理；伊跟被上訴

人各自蓋章後就撥款，有給過現金、匯款、支票都有。B1、

B2支票是股東分紅，是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面額35萬

元、40萬元之支票；107年間盈餘分派總共有100萬元，伊分

到25萬元，應該是〇〇企業社轉給伊的，這是上訴人的錢，

上訴人為了節稅委託被上訴人開立〇〇企業社，裡面資金只

有上訴人才能動用等語（見原審卷第495至497頁）。又B1、

B2支票為上訴人因給付股東分紅而交付之支票乙節，復為被

上訴人於原審所自認（見原審卷第616頁）。

　⑵上訴人之股東固非僅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惟

徵之〇〇〇係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父，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依序為〇〇〇配偶、被上訴人配偶、〇〇〇配

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7、162頁），可知上訴

人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〇〇

〇與〇〇〇等4家組成之家族企業，依我國社會常情，彼等

基於此等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僅由斯時負責人〇〇〇與身

為〇〇〇之子、〇〇〇兄弟之被上訴人議定盈餘分配事宜，

並將該次分派之盈餘概分為4，以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

〇〇〇為每家代表各領取4分之1，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

分派決議或按登記持股比例計算各股東分配數額，誠非事理

所無。再者，〇〇企業社確於107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

〇〇，有該企業社設在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存摺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第101至103頁）。雖〇〇企業

社為被上訴人獨資設立，惟上訴人前另案訴請被上訴人即〇

〇企業社給付以該企業社名義為上訴人收受之客戶支票票款

與未兌現支票，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439

號事件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下稱另案；所涉判決下稱另案

判決），此據本院調取另案全卷核閱無誤。經另案將上訴人

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出名設立〇

〇企業社，藉以分擔上訴人之營業額等節列為重要爭點，並

本於調查證據及兩造辯論之結果，認：上訴人股東因節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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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以被上訴人名義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營業額

所生稅負；〇〇企業社本身無業務、組織，僅因上訴人業務

需求借用該企業社名義開立發票，兩造間確有借名契約存

在，因而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此觀另案判決即明（見本

院卷第87至96頁）。上開判斷結果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事，

被上訴人亦未提出足以推翻該判斷之新訴訟資料，基於爭點

效，被上訴人自不得作相反主張，本院亦不得為與另案相異

之判斷。被上訴人泛稱：伊基於息訟寧人，未對另案判決提

起上訴，然仍否認〇〇企業社與上訴人間有借名關係存在云

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無可採取。由此益徵〇〇〇所證

〇〇企業社轉給其之25萬元實屬上訴人所有乙節，與事實相

合，則上訴人以〇〇企業社帳戶內之金錢給付盈餘予〇〇

〇，尚與常情無悖，不因以上訴人名義設立之系爭活存帳戶

斯時餘額是否足供支應該次盈餘分派所需全數金錢，即得遽

謂上訴人無可能以此方式支付盈餘。又〇〇〇為〇〇〇之配

偶，就本件訴訟結果並無特殊利害關係，當無故意虛捏情

節，致陷己罹刑法偽證刑章重責之動機與必要。至〇〇〇於

原審所言：為何由〇〇企業社轉帳予伊，真正情況伊也忘記

等語（見原審卷第497頁），核僅係表示其就該次盈餘由〇

〇企業社匯款之詳細緣由已不復記憶，難認有何避重就輕情

事；其於原審另稱：（問：除盈餘分配會從公司領取款項

外，有無其他情形曾向上訴人領款？）公司會給伊錢的情形

有薪水還有股東分紅，沒有其他情形，薪水的話是匯款，支

票的話就是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6頁），充其量亦僅在

解釋上訴人除盈餘分配外尚會因何故給付款項予自己，及上

訴人如有交付支票予其，即係給付分紅，難認有否定上訴人

曾以匯款方式給付分紅之意，況〇〇〇業證述上訴人會以現

金、匯款、支票方式給付盈餘如前（見原審卷第495頁）。

是〇〇〇上揭⑴所證情節，應屬信實可採。被上訴人抗辯：

〇〇〇此部分證詞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不一，亦避重就輕云

云（見本院卷第308至309頁），殊非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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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至被上訴人於本院改稱：B1、B2支票並非給付股東分紅，伊

撤回（按：應係「撤銷」）自認云云（見本院卷第309至31

0、345至346頁）。查：

　①〇〇〇於本院雖證稱：B1、B2支票係由伊負責開立，但伊記

得不是〇〇〇叫伊開的，伊敢確認是〇〇公司那邊叫伊開

的；B1、B2支票不是要給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281至2

83頁）。惟〇〇〇所證前詞，顯與〇〇〇上開證言不合。衡

諸B1、B2支票係以〇〇〇與被上訴人為共同發票人，開立該

支票之發票人印鑑乃由〇〇〇與被上訴人各自保管、各自用

印，業據〇〇〇、〇〇〇於原審與本院各證述明確（見原審

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86至287頁），足見〇〇〇應知悉且

同意開立B1、B2支票，並自行在支票上用印，則〇〇〇前揭

所稱B1、B2支票非〇〇〇指示開立云云，是否與事實相符，

要屬有疑。再考之〇〇〇經提示開立B1、B2支票時由其製作

之轉帳傳票後，先稱：107年的事伊有點不記得云云（見本

院卷第281頁），亦表明不記得開立B1、B2支票之情形、目

的、為何開立此金額與支票實際交付對象（見本院卷第282

至283頁），卻能斬釘截鐵指稱上開支票非股東分紅，尤與

常情有悖。是〇〇〇所證前詞，應與事實不合，難認可採。

　②〇〇〇分別於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依序製作B1、B2

支票之轉帳傳票各1份，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均各

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又B1支票轉帳傳票「摘

要」欄記載「〇〇」，固有前揭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

121頁）。然參酌〇〇〇就C1與C2、D1至D4支票，總共各製

作3份轉帳傳票，第1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

「累積盈虧」、「應付股利」，第2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

方會計科目各為「應付股利」、「應付票據」，第3份之借

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始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

款」，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3份、110年2月18日轉帳傳

票3份可稽（見本院卷第123至127、131至135頁），且經〇

〇〇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3、285、287頁），可知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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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開立支票乃至實際支出票款，理應製作多份轉帳傳票，

以在會計帳目上表明支出票款原因，並使各會計科目平衡，

則上開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僅能表達上訴人

最終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事實，不足以此反推

該應付票據之給付目的非為支付盈餘。又依〇〇〇證述：C

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〇〇〇

跟〇〇公司是親戚，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均同時為上訴

人與〇〇公司股東等語（見本院卷第281、283至284、287

頁），而〇〇〇製作C2支票之轉帳傳票時，摘要欄均記載

「〇〇」，此觀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即明（見本院卷第12

3至127頁），則徒以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

〇」乙節，無從遽指即非股東分紅。另上訴人既非以開立票

據方式對〇〇〇給付該次盈餘，〇〇〇製作以銀行存款支付

B1、B2支票票款之轉帳傳票時，縱未將〇〇〇分得部分列入

同一張轉帳傳票，誠非悖於事理，且與B1、B2支票是否為給

付盈餘所開立無必然關連。被上訴人以前述107年10月1日、

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之記載，及

該轉帳傳票上未載有其他股東分紅情形為由，抗辯B1、B2支

票非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要無足取。

　③此外，被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所

辯前詞，容非可採。

　⑷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倘為給付盈餘而開立B1、B2支票，

何以未按伊、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金額各開立面額25萬元之

支票3張云云（見本院卷第309頁）。惟〇〇〇於原審業明確

證述：此係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等語如前（見原審卷第

496頁）。且衡諸常理，被上訴人為便於處理轉交盈餘事

務，基於自己之計算，要求上訴人按其需求開立支票，尚非

事理所無。被上訴人上揭所辯，無可憑取。　

　⑸綜核上情，堪認上訴人於107年間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

後，即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

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應被上訴人之要求，由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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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共同簽發B1、B2支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

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

交予渠等。被上訴人否認B1、B2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

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並非

可採；其於原審另抗辯：B1、B2支票係上訴人分派予伊與〇

〇〇之盈餘，與〇〇〇等2人應受分派之盈餘無關云云（見

原審卷第616頁），未舉證證明，亦無足取。

　⒋上訴人就C2支票，並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雖主張：伊於109年1月間分派盈餘40萬元，因而交付

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

之盈餘各10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C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

盈餘云云（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系爭活存帳戶於109年1月21日轉入42

萬5,000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其中40萬元是股東分紅，伊拿

到10萬元；C1支票是股東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7至498

頁）；〇〇〇於本院固亦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

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如前（詳上⒊、⑶、②所示），復有10

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

　⑵然C2支票之受款人自始記載為〇〇公司，並由該公司於109

年1月21日提示兌現乙節，有C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

75頁，本院卷第1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〇〇公司自9

6年7月3日起至111年12月27日止之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

偶〇〇〇，自同年月28日起法定代理人始變更為被上訴人，

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69頁）。顯難謂

上訴人係將C2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再參以〇〇〇於

本院證述：C1、C2支票是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商量好後叫伊開

立。股東分紅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叫伊開票的人應該都

商量過了，不然不可能這樣開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4

頁），益見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縱有分派盈餘40萬元，惟就

如何給付除〇〇〇外其餘股東應分得之盈餘乙節，當已另有

安排，方直接以〇〇公司為支票受款人，難認上訴人確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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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C2支票並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至

〇〇〇於原審固曾證述上訴人分派盈餘時，係由被上訴人家

族分得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付盈餘予其他股東如前

（詳上⒊、⑴），然〇〇〇針對109年1月之盈餘分派，並未

具體敘明開立C2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7至498

頁），尚難徒憑〇〇〇就上訴人分派盈餘方式所為一般性描

述，遽認上訴人必亦有委任被上訴人交付C2支票票款所涉盈

餘予〇〇〇等2人。上訴人泛詞主張係被上訴人擅將C2支票

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頁），無可憑取。是以，

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

人，委由其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轉交

予渠等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⒌上訴人因分派110年2月盈餘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

委由被上訴人轉交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至上訴人就

D4支票，則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主張：伊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D

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

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D1支票予〇〇〇

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本院證述：被上訴人跟〇〇〇商量說要股東分紅，

〇〇〇才叫伊開D1至D4支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6

頁），核與〇〇〇就D1至D4支票製作之3份轉帳傳票中，第2

份轉帳傳票將D1至D4支票列入貸方會計科目「應付票據」，

所對應之借方會計科目為「應付股利」，摘要欄並分別登載

係上訴人各應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給付之股

東分紅，暨D1、D2支票之受款人依序為〇〇〇、被上訴人，

D3、D4支票原亦記載受款人為〇〇〇、〇〇等情相合，此觀

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D1至D4支票影本即明（見本院卷第

133、210至211頁，原審卷第599頁）。再參以上訴人於同年

月19日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

現D1至D4支票，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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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述：系爭活存帳戶於110年2月1

9日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是股東分紅，伊分到25萬

元，其他人拿75萬元等語（原審卷第498頁）。足見上訴人

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確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

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

上訴人並以D1、D2、D3、D4支票依序作為對〇〇〇、被上訴

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盈餘給付。至D3、D4支票受款人之記

載嗣固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見本院卷第211頁，

原審卷第599頁），然徒憑此尚難遽指上訴人或〇〇〇、被

上訴人即有變更D3、D4支票開立目的之意，不足為被上訴人

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否認D2至D4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

而開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10至311頁），要難憑取；被上訴

人另抗辯：D2、D3支票係上訴人給付伊之業績獎金云云（見

原審卷第438頁），未舉證證明，亦無可採。又D2、D3支票

均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此觀D2、D3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

戶交易紀錄即明（見本院卷第210至211頁，原審卷第107

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有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

委由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等語，應

值採信。被上訴人否認D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

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10頁），並非可採。

　⑵D4支票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受款人之記載後，係由

〇〇公司於110年2月22日提示兌現，有D4支票影本、系爭甲

存帳戶交易紀錄，及新光銀行113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

1130073247號函所附交易人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07、59

9、603頁）。而〇〇公司斯時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

〇〇，業如前述。實難認上訴人係將D4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

示兌現。又〇〇〇於原審雖稱：伊不清楚為何由〇〇公司領

取票款，伊都是將支票交給被上訴人云云（見原審卷第498

頁）。然〇〇〇針對110年2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

立D1至D4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8頁），所證亦與D

4支票客觀兌現情形不合，尚不足徒以〇〇〇上開空泛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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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遽認上訴人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任其轉交該

支票票款所涉盈餘，容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主

張：D4支票係被上訴人取得並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

第85、320頁），並不可採。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

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轉交〇〇〇

應分得盈餘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⒍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

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且上訴

人如係給付股東紅利，應先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

單。又〇〇〇、〇〇〇各為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經常在

上訴人公司出沒，得自行領取上訴人所稱股東紅利支票，上

訴人無委任伊輾轉交付盈餘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第67至6

9、83、616頁，本院卷第306、311、314至315頁）。惟上訴

人是否於無盈餘情況下仍逕分派股息及紅利，僅涉公司負責

人與股東應否負公司法所定相關民、刑事責任（公司法第23

2條、第233條規定參照），尚難遽謂事實上無分派可能。而

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股東間基於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未正

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誠非事理所無，亦悉敘如前

（詳上⒊、⑵所示）。再上訴人分派盈餘時，有無依法扣除

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乃其有無履行相關公法上義務

問題，與有無盈餘分派係屬二事。又〇〇〇為被上訴人之

父，〇〇〇為被上訴人兄弟，上訴人因認可由被上訴人統合

處理林氏家族股東之盈餘，遂將B1、B2、D3支票交予被上訴

人，仍與常情無悖。被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

給自114年11月5日起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

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

文。查上訴人就107年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B1、B2支票

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予渠等；就110年

2月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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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25萬元予〇〇〇，業經認定如上。被上訴人已自行兌現B

1、D3支票，另將B2支票交由其配偶〇〇〇兌現，亦如前

述，且有B1、B2、D3支票影本可考（見原審卷第571、573

頁，本院卷第211頁）。又被上訴人既否認B1、B2、D3支票

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應認其已將本

應代轉之金錢挪為他用，致上訴人雖支出金錢，惟對〇〇〇

等2人所負給付盈餘債務仍未獲清償消滅，自受有損害。被

上訴人抗辯：〇〇〇等2人迄今未向上訴人請求盈餘，上訴

人未受損害云云（見原審卷第83頁，本院卷第314頁），並

不可採。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

5萬元【計算式：500,000（107年盈餘部分）＋250,000（11

0年2月盈餘中D3支票部分）＝750,000】，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亦未交付C

2、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其轉交盈餘，已經認定如上。

況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

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係指受任人因

處理事務，事實上由第三人所受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

付於委任人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

照）。上訴人既主張交付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轉

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云云，各該支票或經兌現之票款核非

屬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自第三人處受取之物品或金錢，尤

與民法第541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1條

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5萬元

【計算式：1,000,000（A2支票部分）＋200,000（C2支票部

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4支票部分）＝1,450,00

0】，尚乏所憑，不應准許。

　⒊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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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各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4年11月4日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始

追加民法第54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

頁），堪認上訴人迨於是日方催告被上訴人依該規定賠償，

而以金錢代替回復原狀。是上訴人就前開得請求之金額，併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翌日即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為無理由：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

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應由主張該

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負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目

的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

照）。上訴人既主張A2支票為其交付予被上訴人，由被上訴

人提示兌現，依前說明，上訴人就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應

負舉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認被上訴

人就A2支票有何不當得利情事。又C2、D4支票並非被上訴人

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未證明被上訴人就該支票受有何利益並

致上訴人受損害之事實。另上訴人係為給付盈餘與委任被上

訴人轉交盈餘，而交付B1、B2、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上

訴人亦主張：伊未終止委任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則

被上訴人自行或由〇〇〇兌現取得上開支票票款，自有法律

上原因，附此敘明。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

5萬元，及自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

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

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追加之訴。又兩造就本件判

決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本件於本院判決後即告確

定，是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宣告之聲請，

均核無必要。另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

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其之判決，係

屬訴之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之請

求為一部有理由，且就該有理由部分縱經審酌其餘請求權基

礎，亦無從為更有利上訴人之判斷，即毋庸再就該部分加以

論究。

五、至被上訴人聲請傳訊〇〇〇，欲證明本院卷第173頁上證6陳

述意見書非〇〇〇本於自由意識出具（見本院卷第199、29

0、312至313、328頁）。然本院並未援引上證6為認定事實

之依據，自無調查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

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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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代號 金額 支票號碼 發票日 面額 受款人 提示日期 取款人 相關卷證

1-1 A1 200萬元 000000000 不明 50萬元 97年12月2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23、33

4頁

1-2 A2 000000000 98年3月6日 300萬元 無記名 98年3月9日 被上訴人 原 審 卷 第 337

頁，本院卷第20

8頁

2-1 B1 100萬元 000000000 107年9月30日 35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1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5、44

1、97、571至57

2頁，本院卷第1

21頁

2-2 B2 000000000 107年10月5日 40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8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7、9

9、443、573至5

74頁，本院卷第

121頁

3-1 C1 40萬元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10萬元 〇〇〇 109年1月21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9、10

5、445頁，本院

卷第123至129頁

3-2 C2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30萬元 〇〇公司 109年1月21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5、4

45、575頁，本

院卷第123至129

頁

4-1 D1 100萬元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〇〇〇 110年2月1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109、4

47頁，本院卷第

131至137、209

頁

4-2 D2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被上訴人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

47頁，本院卷第

131至137、210

頁

4-3 D3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 為 〇 〇

〇，後經塗

銷受款人之

記載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

47頁，本院卷第

131至137、211

頁

4-4 D4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 為 〇 〇

〇，後經塗

銷受款人之

記載

110年2月22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9、4

47 、 599 至 603

頁，本院卷第13

1至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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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瑞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延勲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招艮  
被 上訴 人  〇〇坤  


訴訟代理人  辜倩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十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原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見原審卷第11、81、401頁，本院卷第160頁）。嗣於本院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國112年11月3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74頁），另追加依民法第542條、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165、326、32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下合稱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伊之股東。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詎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依序交付附表編號1-2、2-1與2-2、3-2、4-2、4-3與4-4號所示支票（下各稱A2、B1、B2、C2、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竟未依指示轉交各次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應將其多收取之各次盈餘即100萬元、50萬元、20萬元、50萬元，合計220萬元交付予伊；且被上訴人將各次盈餘挪為他用，逾越權限致伊受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倘認伊未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取得本應分配予〇〇〇等2人之盈餘，致伊因對〇〇〇等2人之分配盈餘債務未消滅而受有損害，亦應負返還責任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20萬元及加給自112年11月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0萬元，及自112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況上訴人未曾委任伊轉交盈餘。次A2、B1、B2、C2、D2至D4支票並非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且C2、D4支票係由訴外人〇〇機械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提示兌現，上訴人未將之交付予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上訴人設立登記時之股東為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及〇〇〇，並由〇〇〇擔任董事長，被上訴人、〇〇〇擔任董事，〇〇〇擔任監察人。次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在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號聯名支票存款帳戶（下稱系爭甲存帳戶），供上訴人使用；兌現系爭甲存帳戶支票所需款項，則自上訴人設在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綜合活期存款帳戶（下稱系爭活存帳戶）轉帳存入。又被上訴人與〇〇〇曾共同簽發A2、B1、B2、C2、D2至D4及如附表編號3-1、4-1號所示支票（下各稱C1、D1支票），前揭支票各由附表「取款人」欄所示之人於系爭甲存帳戶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於B1、B2、C1、C2、D1至D4支票兌現前，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足額金錢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上開支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8、161至162、249、278至279頁），並有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3年7月11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51285號函、同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暨114年11月17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46009738號函所附A2、B1、B2、D1至D4支票影本（見原審卷第571、573、575、599至600頁，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上訴人所提C1、C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129頁）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主張：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又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有依序交付A2、B1與B2、C2、D2至D4支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9、457頁，本院卷第160、165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查：
　⒈按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
　⑴上訴人雖主張：伊於97年12月間分派盈餘200萬元，因而交付如附表編號1-1號所示面額50萬元之支票（下稱A1支票）予〇〇〇，及交付面額300萬元之A2支票予被上訴人，以A2支票中之150萬元為盈餘分派，剩餘150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之借款云云（見原審卷第11頁）。惟上訴人留存之A1支票存根備註欄記載「股東往來」，有該支票存根可憑（見原審卷第23頁），是否與盈餘分派有關，顯非無疑。而A2支票之發票日為98年3月6日，A1支票則早於97年12月29日即經提示兌現，有A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208頁）、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2年11月9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82133號所附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見原審卷第334頁）可參，足見A2支票係於A1支票業經提示兌現2個月後始經簽發。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果若上訴人確係為分派盈餘而各交付A1、A2支票予〇〇〇與被上訴人，A2支票理應與A1支票同時或於相近日期簽發，豈會間隔數月後方另開立；遑論A2支票面額遠逾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與〇〇〇等2人該次應分得之盈餘金額，被上訴人亦否認另向上訴人借款150萬元（見原審卷第615頁，本院卷第306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向其借款150萬元之事實。
　⑵又證人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A1支票是股東分紅，該次分紅200萬元，伊拿50萬元云云（見原審卷第495至496頁）。然〇〇〇所言A1支票為股東分紅乙情，與A1支票存根備註欄之記載不合，已難採信。且核〇〇〇於原審所證各節，皆未具體提及開立A2支票之實際經過與原因。又A2支票係因上訴人於98年3月6日轉入3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始獲兌現，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334頁），猶與〇〇〇於原審證稱：系爭活存帳戶先後於97年12月29日（即A1支票兌現日）、同年月31日、98年1月12日、同年2月2日、同年月5日各轉帳5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應該都是分紅云云（見原審卷第496頁）無關。是〇〇〇前揭證詞，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係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遑論委託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是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委由被上訴人將A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100萬元（計算式：2,000,000×1/4×2＝1,000,000）轉交予渠等云云，自非可採。
　⒊上訴人因分派107年盈餘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
　　上訴人主張：伊於107年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由伊支配管理之訴外人〇〇企業社於同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5頁）。查：
　⑴B1、B2支票固為無記名支票，惟支票正面下方均經訴外人即時任上訴人會計之〇〇〇手寫記載「股東分紅‧〇〇坤」，有B1、B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1、573頁），並據證人〇〇〇於本院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以：伊於111、112年間退休前擔任上訴人之董事長。被上訴人會跟伊提出分派盈餘需求，因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被上訴人為林家代表，故伊與被上訴人談好盈餘分配事宜即可。伊持股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持股4分之3，故談好後，伊拿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拿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給其他股東，實際撥款伊請會計全權處理；伊跟被上訴人各自蓋章後就撥款，有給過現金、匯款、支票都有。B1、B2支票是股東分紅，是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面額35萬元、40萬元之支票；107年間盈餘分派總共有100萬元，伊分到25萬元，應該是〇〇企業社轉給伊的，這是上訴人的錢，上訴人為了節稅委託被上訴人開立〇〇企業社，裡面資金只有上訴人才能動用等語（見原審卷第495至497頁）。又B1、B2支票為上訴人因給付股東分紅而交付之支票乙節，復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認（見原審卷第616頁）。
　⑵上訴人之股東固非僅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惟徵之〇〇〇係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父，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序為〇〇〇配偶、被上訴人配偶、〇〇〇配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7、162頁），可知上訴人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等4家組成之家族企業，依我國社會常情，彼等基於此等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僅由斯時負責人〇〇〇與身為〇〇〇之子、〇〇〇兄弟之被上訴人議定盈餘分配事宜，並將該次分派之盈餘概分為4，以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每家代表各領取4分之1，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或按登記持股比例計算各股東分配數額，誠非事理所無。再者，〇〇企業社確於107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有該企業社設在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第101至103頁）。雖〇〇企業社為被上訴人獨資設立，惟上訴人前另案訴請被上訴人即〇〇企業社給付以該企業社名義為上訴人收受之客戶支票票款與未兌現支票，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439號事件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下稱另案；所涉判決下稱另案判決），此據本院調取另案全卷核閱無誤。經另案將上訴人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出名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上訴人之營業額等節列為重要爭點，並本於調查證據及兩造辯論之結果，認：上訴人股東因節稅目的，決定以被上訴人名義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營業額所生稅負；〇〇企業社本身無業務、組織，僅因上訴人業務需求借用該企業社名義開立發票，兩造間確有借名契約存在，因而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此觀另案判決即明（見本院卷第87至96頁）。上開判斷結果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亦未提出足以推翻該判斷之新訴訟資料，基於爭點效，被上訴人自不得作相反主張，本院亦不得為與另案相異之判斷。被上訴人泛稱：伊基於息訟寧人，未對另案判決提起上訴，然仍否認〇〇企業社與上訴人間有借名關係存在云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無可採取。由此益徵〇〇〇所證〇〇企業社轉給其之25萬元實屬上訴人所有乙節，與事實相合，則上訴人以〇〇企業社帳戶內之金錢給付盈餘予〇〇〇，尚與常情無悖，不因以上訴人名義設立之系爭活存帳戶斯時餘額是否足供支應該次盈餘分派所需全數金錢，即得遽謂上訴人無可能以此方式支付盈餘。又〇〇〇為〇〇〇之配偶，就本件訴訟結果並無特殊利害關係，當無故意虛捏情節，致陷己罹刑法偽證刑章重責之動機與必要。至〇〇〇於原審所言：為何由〇〇企業社轉帳予伊，真正情況伊也忘記等語（見原審卷第497頁），核僅係表示其就該次盈餘由〇〇企業社匯款之詳細緣由已不復記憶，難認有何避重就輕情事；其於原審另稱：（問：除盈餘分配會從公司領取款項外，有無其他情形曾向上訴人領款？）公司會給伊錢的情形有薪水還有股東分紅，沒有其他情形，薪水的話是匯款，支票的話就是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6頁），充其量亦僅在解釋上訴人除盈餘分配外尚會因何故給付款項予自己，及上訴人如有交付支票予其，即係給付分紅，難認有否定上訴人曾以匯款方式給付分紅之意，況〇〇〇業證述上訴人會以現金、匯款、支票方式給付盈餘如前（見原審卷第495頁）。是〇〇〇上揭⑴所證情節，應屬信實可採。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此部分證詞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不一，亦避重就輕云云（見本院卷第308至309頁），殊非足取。
　⑶至被上訴人於本院改稱：B1、B2支票並非給付股東分紅，伊撤回（按：應係「撤銷」）自認云云（見本院卷第309至310、345至346頁）。查：
　①〇〇〇於本院雖證稱：B1、B2支票係由伊負責開立，但伊記得不是〇〇〇叫伊開的，伊敢確認是〇〇公司那邊叫伊開的；B1、B2支票不是要給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惟〇〇〇所證前詞，顯與〇〇〇上開證言不合。衡諸B1、B2支票係以〇〇〇與被上訴人為共同發票人，開立該支票之發票人印鑑乃由〇〇〇與被上訴人各自保管、各自用印，業據〇〇〇、〇〇〇於原審與本院各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86至287頁），足見〇〇〇應知悉且同意開立B1、B2支票，並自行在支票上用印，則〇〇〇前揭所稱B1、B2支票非〇〇〇指示開立云云，是否與事實相符，要屬有疑。再考之〇〇〇經提示開立B1、B2支票時由其製作之轉帳傳票後，先稱：107年的事伊有點不記得云云（見本院卷第281頁），亦表明不記得開立B1、B2支票之情形、目的、為何開立此金額與支票實際交付對象（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卻能斬釘截鐵指稱上開支票非股東分紅，尤與常情有悖。是〇〇〇所證前詞，應與事實不合，難認可採。
　②〇〇〇分別於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依序製作B1、B2支票之轉帳傳票各1份，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均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又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固有前揭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1頁）。然參酌〇〇〇就C1與C2、D1至D4支票，總共各製作3份轉帳傳票，第1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累積盈虧」、「應付股利」，第2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應付股利」、「應付票據」，第3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始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3份、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3份可稽（見本院卷第123至127、131至135頁），且經〇〇〇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3、285、287頁），可知上訴人自開立支票乃至實際支出票款，理應製作多份轉帳傳票，以在會計帳目上表明支出票款原因，並使各會計科目平衡，則上開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僅能表達上訴人最終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事實，不足以此反推該應付票據之給付目的非為支付盈餘。又依〇〇〇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〇〇〇跟〇〇公司是親戚，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均同時為上訴人與〇〇公司股東等語（見本院卷第281、283至284、287頁），而〇〇〇製作C2支票之轉帳傳票時，摘要欄均記載「〇〇」，此觀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即明（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則徒以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乙節，無從遽指即非股東分紅。另上訴人既非以開立票據方式對〇〇〇給付該次盈餘，〇〇〇製作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轉帳傳票時，縱未將〇〇〇分得部分列入同一張轉帳傳票，誠非悖於事理，且與B1、B2支票是否為給付盈餘所開立無必然關連。被上訴人以前述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之記載，及該轉帳傳票上未載有其他股東分紅情形為由，抗辯B1、B2支票非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要無足取。
　③此外，被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⑷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倘為給付盈餘而開立B1、B2支票，何以未按伊、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金額各開立面額25萬元之支票3張云云（見本院卷第309頁）。惟〇〇〇於原審業明確證述：此係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等語如前（見原審卷第496頁）。且衡諸常理，被上訴人為便於處理轉交盈餘事務，基於自己之計算，要求上訴人按其需求開立支票，尚非事理所無。被上訴人上揭所辯，無可憑取。　
　⑸綜核上情，堪認上訴人於107年間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即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應被上訴人之要求，由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簽發B1、B2支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被上訴人否認B1、B2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並非可採；其於原審另抗辯：B1、B2支票係上訴人分派予伊與〇〇〇之盈餘，與〇〇〇等2人應受分派之盈餘無關云云（見原審卷第616頁），未舉證證明，亦無足取。
　⒋上訴人就C2支票，並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雖主張：伊於109年1月間分派盈餘40萬元，因而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10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C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云云（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系爭活存帳戶於109年1月21日轉入42萬5,000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其中40萬元是股東分紅，伊拿到10萬元；C1支票是股東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〇〇〇於本院固亦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如前（詳上⒊、⑶、②所示），復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
　⑵然C2支票之受款人自始記載為〇〇公司，並由該公司於109年1月21日提示兌現乙節，有C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5頁，本院卷第1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〇〇公司自96年7月3日起至111年12月27日止之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自同年月28日起法定代理人始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69頁）。顯難謂上訴人係將C2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再參以〇〇〇於本院證述：C1、C2支票是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商量好後叫伊開立。股東分紅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叫伊開票的人應該都商量過了，不然不可能這樣開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益見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縱有分派盈餘40萬元，惟就如何給付除〇〇〇外其餘股東應分得之盈餘乙節，當已另有安排，方直接以〇〇公司為支票受款人，難認上訴人確有委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C2支票並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至〇〇〇於原審固曾證述上訴人分派盈餘時，係由被上訴人家族分得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付盈餘予其他股東如前（詳上⒊、⑴），然〇〇〇針對109年1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C2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尚難徒憑〇〇〇就上訴人分派盈餘方式所為一般性描述，遽認上訴人必亦有委任被上訴人交付C2支票票款所涉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上訴人泛詞主張係被上訴人擅將C2支票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頁），無可憑取。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轉交予渠等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⒌上訴人因分派110年2月盈餘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至上訴人就D4支票，則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主張：伊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D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本院證述：被上訴人跟〇〇〇商量說要股東分紅，〇〇〇才叫伊開D1至D4支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6頁），核與〇〇〇就D1至D4支票製作之3份轉帳傳票中，第2份轉帳傳票將D1至D4支票列入貸方會計科目「應付票據」，所對應之借方會計科目為「應付股利」，摘要欄並分別登載係上訴人各應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給付之股東分紅，暨D1、D2支票之受款人依序為〇〇〇、被上訴人，D3、D4支票原亦記載受款人為〇〇〇、〇〇等情相合，此觀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D1至D4支票影本即明（見本院卷第133、210至211頁，原審卷第599頁）。再參以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D1至D4支票，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107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述：系爭活存帳戶於110年2月19日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是股東分紅，伊分到25萬元，其他人拿75萬元等語（原審卷第498頁）。足見上訴人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確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以D1、D2、D3、D4支票依序作為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盈餘給付。至D3、D4支票受款人之記載嗣固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見本院卷第211頁，原審卷第599頁），然徒憑此尚難遽指上訴人或〇〇〇、被上訴人即有變更D3、D4支票開立目的之意，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否認D2至D4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10至311頁），要難憑取；被上訴人另抗辯：D2、D3支票係上訴人給付伊之業績獎金云云（見原審卷第438頁），未舉證證明，亦無可採。又D2、D3支票均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此觀D2、D3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即明（見本院卷第210至211頁，原審卷第107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有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等語，應值採信。被上訴人否認D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10頁），並非可採。
　⑵D4支票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受款人之記載後，係由〇〇公司於110年2月22日提示兌現，有D4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及新光銀行113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所附交易人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07、599、603頁）。而〇〇公司斯時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業如前述。實難認上訴人係將D4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又〇〇〇於原審雖稱：伊不清楚為何由〇〇公司領取票款，伊都是將支票交給被上訴人云云（見原審卷第498頁）。然〇〇〇針對110年2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D1至D4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8頁），所證亦與D4支票客觀兌現情形不合，尚不足徒以〇〇〇上開空泛陳詞，遽認上訴人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任其轉交該支票票款所涉盈餘，容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主張：D4支票係被上訴人取得並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320頁），並不可採。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⒍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且上訴人如係給付股東紅利，應先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又〇〇〇、〇〇〇各為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經常在上訴人公司出沒，得自行領取上訴人所稱股東紅利支票，上訴人無委任伊輾轉交付盈餘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第67至69、83、616頁，本院卷第306、311、314至315頁）。惟上訴人是否於無盈餘情況下仍逕分派股息及紅利，僅涉公司負責人與股東應否負公司法所定相關民、刑事責任（公司法第232條、第233條規定參照），尚難遽謂事實上無分派可能。而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股東間基於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誠非事理所無，亦悉敘如前（詳上⒊、⑵所示）。再上訴人分派盈餘時，有無依法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乃其有無履行相關公法上義務問題，與有無盈餘分派係屬二事。又〇〇〇為被上訴人之父，〇〇〇為被上訴人兄弟，上訴人因認可由被上訴人統合處理林氏家族股東之盈餘，遂將B1、B2、D3支票交予被上訴人，仍與常情無悖。被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給自114年11月5日起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就107年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B1、B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予渠等；就110年2月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業經認定如上。被上訴人已自行兌現B1、D3支票，另將B2支票交由其配偶〇〇〇兌現，亦如前述，且有B1、B2、D3支票影本可考（見原審卷第571、573頁，本院卷第211頁）。又被上訴人既否認B1、B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應認其已將本應代轉之金錢挪為他用，致上訴人雖支出金錢，惟對〇〇〇等2人所負給付盈餘債務仍未獲清償消滅，自受有損害。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等2人迄今未向上訴人請求盈餘，上訴人未受損害云云（見原審卷第83頁，本院卷第314頁），並不可採。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計算式：500,000（107年盈餘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3支票部分）＝750,000】，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亦未交付C2、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其轉交盈餘，已經認定如上。況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係指受任人因處理事務，事實上由第三人所受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交付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云云，各該支票或經兌現之票款核非屬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自第三人處受取之物品或金錢，尤與民法第541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5萬元【計算式：1,000,000（A2支票部分）＋200,000（C2支票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4支票部分）＝1,450,000】，尚乏所憑，不應准許。
　⒊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各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4年11月4日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始追加民法第54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頁），堪認上訴人迨於是日方催告被上訴人依該規定賠償，而以金錢代替回復原狀。是上訴人就前開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翌日即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為無理由：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應由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負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A2支票為其交付予被上訴人，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依前說明，上訴人就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應負舉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認被上訴人就A2支票有何不當得利情事。又C2、D4支票並非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未證明被上訴人就該支票受有何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損害之事實。另上訴人係為給付盈餘與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而交付B1、B2、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亦主張：伊未終止委任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則被上訴人自行或由〇〇〇兌現取得上開支票票款，自有法律上原因，附此敘明。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自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追加之訴。又兩造就本件判決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本件於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是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宣告之聲請，均核無必要。另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其之判決，係屬訴之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之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且就該有理由部分縱經審酌其餘請求權基礎，亦無從為更有利上訴人之判斷，即毋庸再就該部分加以論究。
五、至被上訴人聲請傳訊〇〇〇，欲證明本院卷第173頁上證6陳述意見書非〇〇〇本於自由意識出具（見本院卷第199、290、312至313、328頁）。然本院並未援引上證6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自無調查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附表：
		編號

		代號

		金額

		支票號碼

		發票日

		面額

		受款人

		提示日期

		取款人

		相關卷證



		1-1

		A1

		200萬元

		000000000

		不明

		50萬元

		


		97年12月2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23、334頁



		1-2

		A2

		


		000000000

		98年3月6日

		300萬元

		無記名

		98年3月9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37頁，本院卷第208頁



		2-1

		B1

		100萬元

		000000000

		107年9月30日

		35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1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5、441、97、571至572頁，本院卷第121頁



		2-2

		B2

		


		000000000

		107年10月5日

		40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8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7、99、443、573至574頁，本院卷第121頁



		3-1

		C1

		40萬元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10萬元

		〇〇〇

		109年1月21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9、105、44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3-2

		C2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30萬元

		〇〇公司

		109年1月21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5、445、57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4-1

		D1

		100萬元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〇〇〇

		110年2月1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09頁



		4-2

		D2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被上訴人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0頁



		4-3

		D3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1頁



		4-4

		D4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9、447、599至603頁，本院卷第131至13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瑞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延勲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招艮  

被 上訴 人  〇〇坤  



訴訟代理人  辜倩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

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萬元，及自民國

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十分之十七，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原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

    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及加給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見原審卷第11

    、81、401頁，本院卷第160頁）。嗣於本院減縮利息起算日

    為自民國112年11月3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

    74頁），另追加依民法第542條、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

    （見本院卷第160、165、326、32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下合稱〇〇〇等2人

    ）、〇〇〇為伊之股東。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

    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

    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

    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

    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

    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詎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

    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依序交付附表編號1-2

    、2-1與2-2、3-2、4-2、4-3與4-4號所示支票（下各稱A2、

    B1、B2、C2、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竟

    未依指示轉交各次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應將其多收取之各次盈

    餘即100萬元、50萬元、20萬元、50萬元，合計220萬元交付

    予伊；且被上訴人將各次盈餘挪為他用，逾越權限致伊受損

    害，亦應負賠償責任。倘認伊未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

    〇等2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取得本應分配予〇〇〇等2人

    之盈餘，致伊因對〇〇〇等2人之分配盈餘債務未消滅而受有損

    害，亦應負返還責任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

    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20萬

    元及加給自112年11月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

    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0

    萬元，及自112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

    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況上訴人

    未曾委任伊轉交盈餘。次A2、B1、B2、C2、D2至D4支票並非

    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且C2、D4支票係由訴外人〇〇機械

    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提示兌現，上訴人未將之交付予伊

    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上訴人設立登記時之股東為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訴

    外人〇〇〇、〇〇〇及〇〇〇，並由〇〇〇擔任董事長，被上訴人、〇〇〇

    擔任董事，〇〇〇擔任監察人。次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在新光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申設帳號0000

    000000000號聯名支票存款帳戶（下稱系爭甲存帳戶），供

    上訴人使用；兌現系爭甲存帳戶支票所需款項，則自上訴人

    設在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綜合活期存

    款帳戶（下稱系爭活存帳戶）轉帳存入。又被上訴人與〇〇〇

    曾共同簽發A2、B1、B2、C2、D2至D4及如附表編號3-1、4-1

    號所示支票（下各稱C1、D1支票），前揭支票各由附表「取

    款人」欄所示之人於系爭甲存帳戶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於B1

    、B2、C1、C2、D1至D4支票兌現前，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足

    額金錢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上開支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76至78、161至162、249、278至279頁），

    並有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3年7月11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

    051285號函、同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

    暨114年11月17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46009738號函所附A2、B

    1、B2、D1至D4支票影本（見原審卷第571、573、575、599

    至600頁，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上訴人所提C1、C2支票

    影本（見本院卷第129頁）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主張：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

    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

    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

    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

    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

    之1轉交予渠等。又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

    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有依序交付A2、B1與B2、C2、

    D2至D4支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9、457頁，本院

    卷第160、165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查：

　⒈按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

    處理之契約。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

　⑴上訴人雖主張：伊於97年12月間分派盈餘200萬元，因而交付

    如附表編號1-1號所示面額50萬元之支票（下稱A1支票）予〇

    〇〇，及交付面額300萬元之A2支票予被上訴人，以A2支票中

    之150萬元為盈餘分派，剩餘150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之借款

    云云（見原審卷第11頁）。惟上訴人留存之A1支票存根備註

    欄記載「股東往來」，有該支票存根可憑（見原審卷第23頁

    ），是否與盈餘分派有關，顯非無疑。而A2支票之發票日為

    98年3月6日，A1支票則早於97年12月29日即經提示兌現，有

    A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208頁）、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2

    年11月9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82133號所附系爭甲存帳戶

    交易紀錄（見原審卷第334頁）可參，足見A2支票係於A1支

    票業經提示兌現2個月後始經簽發。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果

    若上訴人確係為分派盈餘而各交付A1、A2支票予〇〇〇與被上

    訴人，A2支票理應與A1支票同時或於相近日期簽發，豈會間

    隔數月後方另開立；遑論A2支票面額遠逾上訴人所稱被上訴

    人與〇〇〇等2人該次應分得之盈餘金額，被上訴人亦否認另向

    上訴人借款150萬元（見原審卷第615頁，本院卷第306頁）

    ，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向其借款150萬元之事

    實。

　⑵又證人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A1支票是股東分紅，該次分紅200

    萬元，伊拿50萬元云云（見原審卷第495至496頁）。然〇〇〇

    所言A1支票為股東分紅乙情，與A1支票存根備註欄之記載不

    合，已難採信。且核〇〇〇於原審所證各節，皆未具體提及開

    立A2支票之實際經過與原因。又A2支票係因上訴人於98年3

    月6日轉入3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始獲兌現，有系爭甲存

    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334頁），猶與〇〇〇於原審證

    稱：系爭活存帳戶先後於97年12月29日（即A1支票兌現日）

    、同年月31日、98年1月12日、同年2月2日、同年月5日各轉

    帳5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應該都是分紅云云（見原審卷第

    496頁）無關。是〇〇〇前揭證詞，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係因分派盈餘交

    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遑論委託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

    人。是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委由被上訴

    人將A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100萬元（計算

    式：2,000,000×1/4×2＝1,000,000）轉交予渠等云云，自非

    可採。

　⒊上訴人因分派107年盈餘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

    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

    交予渠等：

　　上訴人主張：伊於107年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B1、

    B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

    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由伊支配管理之訴外人〇〇企業社

    於同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

    第11、85頁）。查：

　⑴B1、B2支票固為無記名支票，惟支票正面下方均經訴外人即

    時任上訴人會計之〇〇〇手寫記載「股東分紅‧〇〇坤」，有B1、

    B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1、573頁），並據證人〇〇〇

    於本院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〇〇〇於原審亦

    證以：伊於111、112年間退休前擔任上訴人之董事長。被上

    訴人會跟伊提出分派盈餘需求，因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被上

    訴人為林家代表，故伊與被上訴人談好盈餘分配事宜即可。

    伊持股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持股4分之3，故談好後，伊拿

    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拿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給其他

    股東，實際撥款伊請會計全權處理；伊跟被上訴人各自蓋章

    後就撥款，有給過現金、匯款、支票都有。B1、B2支票是股

    東分紅，是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面額35萬元、40萬元之

    支票；107年間盈餘分派總共有100萬元，伊分到25萬元，應

    該是〇〇企業社轉給伊的，這是上訴人的錢，上訴人為了節稅

    委託被上訴人開立〇〇企業社，裡面資金只有上訴人才能動用

    等語（見原審卷第495至497頁）。又B1、B2支票為上訴人因

    給付股東分紅而交付之支票乙節，復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

    認（見原審卷第616頁）。

　⑵上訴人之股東固非僅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惟徵之〇〇〇

    係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父，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序為〇〇〇配偶

    、被上訴人配偶、〇〇〇配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

    7、162頁），可知上訴人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

    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等4家組成之家族企業，依我國社會常情，彼

    等基於此等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僅由斯時負責人〇〇〇與身

    為〇〇〇之子、〇〇〇兄弟之被上訴人議定盈餘分配事宜，並將該

    次分派之盈餘概分為4，以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每家

    代表各領取4分之1，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或按

    登記持股比例計算各股東分配數額，誠非事理所無。再者，

    〇〇企業社確於107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有該企業社

    設在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交易明細可憑

    （見原審卷第101至103頁）。雖〇〇企業社為被上訴人獨資設

    立，惟上訴人前另案訴請被上訴人即〇〇企業社給付以該企業

    社名義為上訴人收受之客戶支票票款與未兌現支票，經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439號事件判決上訴人勝訴

    確定（下稱另案；所涉判決下稱另案判決），此據本院調取

    另案全卷核閱無誤。經另案將上訴人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借

    名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出名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上訴

    人之營業額等節列為重要爭點，並本於調查證據及兩造辯論

    之結果，認：上訴人股東因節稅目的，決定以被上訴人名義

    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營業額所生稅負；〇〇企業社本身無

    業務、組織，僅因上訴人業務需求借用該企業社名義開立發

    票，兩造間確有借名契約存在，因而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此觀另案判決即明（見本院卷第87至96頁）。上開判斷結

    果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亦未提出足以推翻該判

    斷之新訴訟資料，基於爭點效，被上訴人自不得作相反主張

    ，本院亦不得為與另案相異之判斷。被上訴人泛稱：伊基於

    息訟寧人，未對另案判決提起上訴，然仍否認〇〇企業社與上

    訴人間有借名關係存在云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無可採

    取。由此益徵〇〇〇所證〇〇企業社轉給其之25萬元實屬上訴人

    所有乙節，與事實相合，則上訴人以〇〇企業社帳戶內之金錢

    給付盈餘予〇〇〇，尚與常情無悖，不因以上訴人名義設立之

    系爭活存帳戶斯時餘額是否足供支應該次盈餘分派所需全數

    金錢，即得遽謂上訴人無可能以此方式支付盈餘。又〇〇〇為〇

    〇〇之配偶，就本件訴訟結果並無特殊利害關係，當無故意虛

    捏情節，致陷己罹刑法偽證刑章重責之動機與必要。至〇〇〇

    於原審所言：為何由〇〇企業社轉帳予伊，真正情況伊也忘記

    等語（見原審卷第497頁），核僅係表示其就該次盈餘由〇〇

    企業社匯款之詳細緣由已不復記憶，難認有何避重就輕情事

    ；其於原審另稱：（問：除盈餘分配會從公司領取款項外，

    有無其他情形曾向上訴人領款？）公司會給伊錢的情形有薪

    水還有股東分紅，沒有其他情形，薪水的話是匯款，支票的

    話就是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6頁），充其量亦僅在解釋

    上訴人除盈餘分配外尚會因何故給付款項予自己，及上訴人

    如有交付支票予其，即係給付分紅，難認有否定上訴人曾以

    匯款方式給付分紅之意，況〇〇〇業證述上訴人會以現金、匯

    款、支票方式給付盈餘如前（見原審卷第495頁）。是〇〇〇上

    揭⑴所證情節，應屬信實可採。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此部分證

    詞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不一，亦避重就輕云云（見本院卷第

    308至309頁），殊非足取。

　⑶至被上訴人於本院改稱：B1、B2支票並非給付股東分紅，伊

    撤回（按：應係「撤銷」）自認云云（見本院卷第309至310

    、345至346頁）。查：

　①〇〇〇於本院雖證稱：B1、B2支票係由伊負責開立，但伊記得不

    是〇〇〇叫伊開的，伊敢確認是〇〇公司那邊叫伊開的；B1、B2

    支票不是要給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惟

    〇〇〇所證前詞，顯與〇〇〇上開證言不合。衡諸B1、B2支票係以

    〇〇〇與被上訴人為共同發票人，開立該支票之發票人印鑑乃

    由〇〇〇與被上訴人各自保管、各自用印，業據〇〇〇、〇〇〇於原

    審與本院各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86至28

    7頁），足見〇〇〇應知悉且同意開立B1、B2支票，並自行在支

    票上用印，則〇〇〇前揭所稱B1、B2支票非〇〇〇指示開立云云，

    是否與事實相符，要屬有疑。再考之〇〇〇經提示開立B1、B2

    支票時由其製作之轉帳傳票後，先稱：107年的事伊有點不

    記得云云（見本院卷第281頁），亦表明不記得開立B1、B2

    支票之情形、目的、為何開立此金額與支票實際交付對象（

    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卻能斬釘截鐵指稱上開支票非股

    東分紅，尤與常情有悖。是〇〇〇所證前詞，應與事實不合，

    難認可採。

　②〇〇〇分別於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依序製作B1、B2支票

    之轉帳傳票各1份，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均各為「

    應付票據」、「銀行存款」，又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

    記載「〇〇」，固有前揭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1頁）

    。然參酌〇〇〇就C1與C2、D1至D4支票，總共各製作3份轉帳傳

    票，第1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累積盈虧

    」、「應付股利」，第2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

    各為「應付股利」、「應付票據」，第3份之借方會計科目

    、貸方會計科目始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有10

    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3份、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3份可稽（

    見本院卷第123至127、131至135頁），且經〇〇〇證述在卷（

    見本院卷第283、285、287頁），可知上訴人自開立支票乃

    至實際支出票款，理應製作多份轉帳傳票，以在會計帳目上

    表明支出票款原因，並使各會計科目平衡，則上開107年10

    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僅能表達上訴人最終以銀行存款

    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事實，不足以此反推該應付票據之給

    付目的非為支付盈餘。又依〇〇〇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

    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〇〇〇跟〇〇公司是親戚，被上訴人、

    〇〇〇等2人均同時為上訴人與〇〇公司股東等語（見本院卷第28

    1、283至284、287頁），而〇〇〇製作C2支票之轉帳傳票時，

    摘要欄均記載「〇〇」，此觀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即明（見

    本院卷第123至127頁），則徒以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

    記載「〇〇」乙節，無從遽指即非股東分紅。另上訴人既非以

    開立票據方式對〇〇〇給付該次盈餘，〇〇〇製作以銀行存款支付

    B1、B2支票票款之轉帳傳票時，縱未將〇〇〇分得部分列入同

    一張轉帳傳票，誠非悖於事理，且與B1、B2支票是否為給付

    盈餘所開立無必然關連。被上訴人以前述107年10月1日、同

    年月8日轉帳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之記載，及該

    轉帳傳票上未載有其他股東分紅情形為由，抗辯B1、B2支票

    非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要無足取。

　③此外，被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所

    辯前詞，容非可採。

　⑷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倘為給付盈餘而開立B1、B2支票，

    何以未按伊、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金額各開立面額25萬元之支票

    3張云云（見本院卷第309頁）。惟〇〇〇於原審業明確證述：

    此係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等語如前（見原審卷第496頁

    ）。且衡諸常理，被上訴人為便於處理轉交盈餘事務，基於

    自己之計算，要求上訴人按其需求開立支票，尚非事理所無

    。被上訴人上揭所辯，無可憑取。　

　⑸綜核上情，堪認上訴人於107年間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

    即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

    萬元，上訴人並應被上訴人之要求，由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

    簽發B1、B2支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

    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被上訴

    人否認B1、B2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

    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並非可採；其於原審另

    抗辯：B1、B2支票係上訴人分派予伊與〇〇〇之盈餘，與〇〇〇等

    2人應受分派之盈餘無關云云（見原審卷第616頁），未舉證

    證明，亦無足取。

　⒋上訴人就C2支票，並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雖主張：伊於109年1月間分派盈餘40萬元，因而交付

    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

    餘各10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C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云

    云（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系爭活存帳戶於109年1月21日轉入42萬5,

    000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其中40萬元是股東分紅，伊拿到10

    萬元；C1支票是股東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

    〇〇〇於本院固亦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

    公司如前（詳上⒊、⑶、②所示），復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

    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

　⑵然C2支票之受款人自始記載為〇〇公司，並由該公司於109年1

    月21日提示兌現乙節，有C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5

    頁，本院卷第1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〇〇公司自96年7

    月3日起至111年12月27日止之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

    自同年月28日起法定代理人始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有公司變

    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69頁）。顯難謂上訴人係將

    C2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再參以〇〇〇於本院證述：C1

    、C2支票是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商量好後叫伊開立。股東分紅分

    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叫伊開票的人應該都商量過了，不然不可

    能這樣開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益見上訴人於10

    9年1月間縱有分派盈餘40萬元，惟就如何給付除〇〇〇外其餘

    股東應分得之盈餘乙節，當已另有安排，方直接以〇〇公司為

    支票受款人，難認上訴人確有委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C2支票

    並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至〇〇〇於原審固曾證述上訴人分派

    盈餘時，係由被上訴人家族分得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

    付盈餘予其他股東如前（詳上⒊、⑴），然〇〇〇針對109年1月

    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C2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

    卷第497至498頁），尚難徒憑〇〇〇就上訴人分派盈餘方式所

    為一般性描述，遽認上訴人必亦有委任被上訴人交付C2支票

    票款所涉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上訴人泛詞主張係被上訴人擅將

    C2支票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頁），無可憑取。是

    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C2支票予被

    上訴人，委由其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轉交

    予渠等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⒌上訴人因分派110年2月盈餘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

    委由被上訴人轉交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至上訴人就D4

    支票，則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主張：伊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D

    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

    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D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

    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本院證述：被上訴人跟〇〇〇商量說要股東分紅，〇〇〇才叫

    伊開D1至D4支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6頁），核與〇〇〇

    就D1至D4支票製作之3份轉帳傳票中，第2份轉帳傳票將D1至

    D4支票列入貸方會計科目「應付票據」，所對應之借方會計

    科目為「應付股利」，摘要欄並分別登載係上訴人各應對〇〇

    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給付之股東分紅，暨D1、D2支票之

    受款人依序為〇〇〇、被上訴人，D3、D4支票原亦記載受款人

    為〇〇〇、〇〇等情相合，此觀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D1至D4

    支票影本即明（見本院卷第133、210至211頁，原審卷第599

    頁）。再參以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100

    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D1至D4支票，有系爭甲存帳戶

    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107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述：系

    爭活存帳戶於110年2月19日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

    是股東分紅，伊分到25萬元，其他人拿75萬元等語（原審卷

    第498頁）。足見上訴人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確於110

    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

    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以D1、D2、D3、D4支票依序作為對〇〇

    〇、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盈餘給付。至D3、D4支票受款人

    之記載嗣固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見本院卷第211頁，

    原審卷第599頁），然徒憑此尚難遽指上訴人或〇〇〇、被上訴

    人即有變更D3、D4支票開立目的之意，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

    之認定。被上訴人否認D2至D4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

    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10至311頁），要難憑取；被上訴人另

    抗辯：D2、D3支票係上訴人給付伊之業績獎金云云（見原審

    卷第438頁），未舉證證明，亦無可採。又D2、D3支票均由

    被上訴人提示兌現，此觀D2、D3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

    易紀錄即明（見本院卷第210至211頁，原審卷第107頁），

    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有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

    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等語，應值採信。

    被上訴人否認D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

    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10頁），並非可採。

　⑵D4支票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受款人之記載後，係由〇〇公

    司於110年2月22日提示兌現，有D4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

    交易紀錄，及新光銀行113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

    3247號函所附交易人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07、599、603

    頁）。而〇〇公司斯時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業如前述

    。實難認上訴人係將D4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又〇〇〇

    於原審雖稱：伊不清楚為何由〇〇公司領取票款，伊都是將支

    票交給被上訴人云云（見原審卷第498頁）。然〇〇〇針對110

    年2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D1至D4支票之實際經

    過（見原審卷第498頁），所證亦與D4支票客觀兌現情形不

    合，尚不足徒以〇〇〇上開空泛陳詞，遽認上訴人確有交付D4

    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任其轉交該支票票款所涉盈餘，容難為

    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主張：D4支票係被上訴人取得並

    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320頁），並不可採。是

    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D4支票予被

    上訴人，委由其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

    張，自非可採。

　⒍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

    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且上訴

    人如係給付股東紅利，應先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

    。又〇〇〇、〇〇〇各為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經常在上訴人公

    司出沒，得自行領取上訴人所稱股東紅利支票，上訴人無委

    任伊輾轉交付盈餘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第67至69、83、61

    6頁，本院卷第306、311、314至315頁）。惟上訴人是否於

    無盈餘情況下仍逕分派股息及紅利，僅涉公司負責人與股東

    應否負公司法所定相關民、刑事責任（公司法第232條、第2

    33條規定參照），尚難遽謂事實上無分派可能。而上訴人為

    家族企業，股東間基於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未正式召開股

    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誠非事理所無，亦悉敘如前（詳上⒊

    、⑵所示）。再上訴人分派盈餘時，有無依法扣除補充保險

    費與開立扣繳憑單，乃其有無履行相關公法上義務問題，與

    有無盈餘分派係屬二事。又〇〇〇為被上訴人之父，〇〇〇為被上

    訴人兄弟，上訴人因認可由被上訴人統合處理林氏家族股東

    之盈餘，遂將B1、B2、D3支票交予被上訴人，仍與常情無悖

    。被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給

    自114年11月5日起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

    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就107年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B1、B2支票票

    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予渠等；就110年2月盈

    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25萬元

    予〇〇〇，業經認定如上。被上訴人已自行兌現B1、D3支票，

    另將B2支票交由其配偶〇〇〇兌現，亦如前述，且有B1、B2、D

    3支票影本可考（見原審卷第571、573頁，本院卷第211頁）

    。又被上訴人既否認B1、B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

    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應認其已將本應代轉之金錢挪為他用

    ，致上訴人雖支出金錢，惟對〇〇〇等2人所負給付盈餘債務仍

    未獲清償消滅，自受有損害。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等2人迄今

    未向上訴人請求盈餘，上訴人未受損害云云（見原審卷第83

    頁，本院卷第314頁），並不可採。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計算式：500,000（107年

    盈餘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3支票部分）＝750,0

    00】，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亦未交付C2

    、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其轉交盈餘，已經認定如上。況

    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

    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係指受任人因處

    理事務，事實上由第三人所受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付

    於委任人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上訴人既主張交付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轉交

    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云云，各該支票或經兌現之票款核非屬受任

    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自第三人處受取之物品或金錢，尤與民法

    第541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

    第542條、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5萬元【計算

    式：1,000,000（A2支票部分）＋200,000（C2支票部分）＋25

    0,000（110年2月盈餘中D4支票部分）＝1,450,000】，尚乏

    所憑，不應准許。

　⒊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各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4年11月4日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始

    追加民法第54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頁

    ），堪認上訴人迨於是日方催告被上訴人依該規定賠償，而

    以金錢代替回復原狀。是上訴人就前開得請求之金額，併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自翌日即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

    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為無理由：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

    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應由主張該

    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負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目

    的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上訴人既主張A2支票為其交付予被上訴人，由被上訴人提

    示兌現，依前說明，上訴人就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應負舉

    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認被上訴人就

    A2支票有何不當得利情事。又C2、D4支票並非被上訴人提示

    兌現，上訴人亦未證明被上訴人就該支票受有何利益並致上

    訴人受損害之事實。另上訴人係為給付盈餘與委任被上訴人

    轉交盈餘，而交付B1、B2、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上訴人

    亦主張：伊未終止委任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則被上

    訴人自行或由〇〇〇兌現取得上開支票票款，自有法律上原因

    ，附此敘明。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

    5萬元，及自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

    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

    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追加之訴。又兩造就本件判

    決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本件於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

    ，是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宣告之聲請，均

    核無必要。另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

    第54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其之判決，係屬訴

    之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之請求為

    一部有理由，且就該有理由部分縱經審酌其餘請求權基礎，

    亦無從為更有利上訴人之判斷，即毋庸再就該部分加以論究

    。

五、至被上訴人聲請傳訊〇〇〇，欲證明本院卷第173頁上證6陳述

    意見書非〇〇〇本於自由意識出具（見本院卷第199、290、312

    至313、328頁）。然本院並未援引上證6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自無調查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

    ，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附表：

編號 代號 金額 支票號碼 發票日 面額 受款人 提示日期 取款人 相關卷證 1-1 A1 200萬元 000000000 不明 50萬元  97年12月2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23、334頁 1-2 A2  000000000 98年3月6日 300萬元 無記名 98年3月9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37頁，本院卷第208頁 2-1 B1 100萬元 000000000 107年9月30日 35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1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5、441、97、571至572頁，本院卷第121頁 2-2 B2  000000000 107年10月5日 40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8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7、99、443、573至574頁，本院卷第121頁 3-1 C1 40萬元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10萬元 〇〇〇 109年1月21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9、105、44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3-2 C2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30萬元 〇〇公司 109年1月21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5、445、57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4-1 D1 100萬元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〇〇〇 110年2月1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09頁 4-2 D2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被上訴人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0頁 4-3 D3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1頁 4-4 D4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9、447、599至603頁，本院卷第131至13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瑞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延勲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招艮  
被 上訴 人  〇〇坤  


訴訟代理人  辜倩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十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原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見原審卷第11、81、401頁，本院卷第160頁）。嗣於本院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國112年11月3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74頁），另追加依民法第542條、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165、326、32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下合稱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伊之股東。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詎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依序交付附表編號1-2、2-1與2-2、3-2、4-2、4-3與4-4號所示支票（下各稱A2、B1、B2、C2、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竟未依指示轉交各次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應將其多收取之各次盈餘即100萬元、50萬元、20萬元、50萬元，合計220萬元交付予伊；且被上訴人將各次盈餘挪為他用，逾越權限致伊受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倘認伊未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取得本應分配予〇〇〇等2人之盈餘，致伊因對〇〇〇等2人之分配盈餘債務未消滅而受有損害，亦應負返還責任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20萬元及加給自112年11月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0萬元，及自112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況上訴人未曾委任伊轉交盈餘。次A2、B1、B2、C2、D2至D4支票並非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且C2、D4支票係由訴外人〇〇機械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提示兌現，上訴人未將之交付予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上訴人設立登記時之股東為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及〇〇〇，並由〇〇〇擔任董事長，被上訴人、〇〇〇擔任董事，〇〇〇擔任監察人。次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在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號聯名支票存款帳戶（下稱系爭甲存帳戶），供上訴人使用；兌現系爭甲存帳戶支票所需款項，則自上訴人設在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綜合活期存款帳戶（下稱系爭活存帳戶）轉帳存入。又被上訴人與〇〇〇曾共同簽發A2、B1、B2、C2、D2至D4及如附表編號3-1、4-1號所示支票（下各稱C1、D1支票），前揭支票各由附表「取款人」欄所示之人於系爭甲存帳戶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於B1、B2、C1、C2、D1至D4支票兌現前，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足額金錢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上開支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8、161至162、249、278至279頁），並有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3年7月11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51285號函、同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暨114年11月17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46009738號函所附A2、B1、B2、D1至D4支票影本（見原審卷第571、573、575、599至600頁，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上訴人所提C1、C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129頁）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主張：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又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有依序交付A2、B1與B2、C2、D2至D4支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9、457頁，本院卷第160、165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查：
　⒈按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
　⑴上訴人雖主張：伊於97年12月間分派盈餘200萬元，因而交付如附表編號1-1號所示面額50萬元之支票（下稱A1支票）予〇〇〇，及交付面額300萬元之A2支票予被上訴人，以A2支票中之150萬元為盈餘分派，剩餘150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之借款云云（見原審卷第11頁）。惟上訴人留存之A1支票存根備註欄記載「股東往來」，有該支票存根可憑（見原審卷第23頁），是否與盈餘分派有關，顯非無疑。而A2支票之發票日為98年3月6日，A1支票則早於97年12月29日即經提示兌現，有A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208頁）、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2年11月9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82133號所附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見原審卷第334頁）可參，足見A2支票係於A1支票業經提示兌現2個月後始經簽發。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果若上訴人確係為分派盈餘而各交付A1、A2支票予〇〇〇與被上訴人，A2支票理應與A1支票同時或於相近日期簽發，豈會間隔數月後方另開立；遑論A2支票面額遠逾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與〇〇〇等2人該次應分得之盈餘金額，被上訴人亦否認另向上訴人借款150萬元（見原審卷第615頁，本院卷第306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向其借款150萬元之事實。
　⑵又證人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A1支票是股東分紅，該次分紅200萬元，伊拿50萬元云云（見原審卷第495至496頁）。然〇〇〇所言A1支票為股東分紅乙情，與A1支票存根備註欄之記載不合，已難採信。且核〇〇〇於原審所證各節，皆未具體提及開立A2支票之實際經過與原因。又A2支票係因上訴人於98年3月6日轉入3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始獲兌現，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334頁），猶與〇〇〇於原審證稱：系爭活存帳戶先後於97年12月29日（即A1支票兌現日）、同年月31日、98年1月12日、同年2月2日、同年月5日各轉帳5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應該都是分紅云云（見原審卷第496頁）無關。是〇〇〇前揭證詞，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係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遑論委託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是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委由被上訴人將A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100萬元（計算式：2,000,000×1/4×2＝1,000,000）轉交予渠等云云，自非可採。
　⒊上訴人因分派107年盈餘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
　　上訴人主張：伊於107年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由伊支配管理之訴外人〇〇企業社於同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5頁）。查：
　⑴B1、B2支票固為無記名支票，惟支票正面下方均經訴外人即時任上訴人會計之〇〇〇手寫記載「股東分紅‧〇〇坤」，有B1、B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1、573頁），並據證人〇〇〇於本院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以：伊於111、112年間退休前擔任上訴人之董事長。被上訴人會跟伊提出分派盈餘需求，因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被上訴人為林家代表，故伊與被上訴人談好盈餘分配事宜即可。伊持股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持股4分之3，故談好後，伊拿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拿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給其他股東，實際撥款伊請會計全權處理；伊跟被上訴人各自蓋章後就撥款，有給過現金、匯款、支票都有。B1、B2支票是股東分紅，是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面額35萬元、40萬元之支票；107年間盈餘分派總共有100萬元，伊分到25萬元，應該是〇〇企業社轉給伊的，這是上訴人的錢，上訴人為了節稅委託被上訴人開立〇〇企業社，裡面資金只有上訴人才能動用等語（見原審卷第495至497頁）。又B1、B2支票為上訴人因給付股東分紅而交付之支票乙節，復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認（見原審卷第616頁）。
　⑵上訴人之股東固非僅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惟徵之〇〇〇係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父，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序為〇〇〇配偶、被上訴人配偶、〇〇〇配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7、162頁），可知上訴人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等4家組成之家族企業，依我國社會常情，彼等基於此等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僅由斯時負責人〇〇〇與身為〇〇〇之子、〇〇〇兄弟之被上訴人議定盈餘分配事宜，並將該次分派之盈餘概分為4，以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每家代表各領取4分之1，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或按登記持股比例計算各股東分配數額，誠非事理所無。再者，〇〇企業社確於107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有該企業社設在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第101至103頁）。雖〇〇企業社為被上訴人獨資設立，惟上訴人前另案訴請被上訴人即〇〇企業社給付以該企業社名義為上訴人收受之客戶支票票款與未兌現支票，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439號事件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下稱另案；所涉判決下稱另案判決），此據本院調取另案全卷核閱無誤。經另案將上訴人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出名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上訴人之營業額等節列為重要爭點，並本於調查證據及兩造辯論之結果，認：上訴人股東因節稅目的，決定以被上訴人名義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營業額所生稅負；〇〇企業社本身無業務、組織，僅因上訴人業務需求借用該企業社名義開立發票，兩造間確有借名契約存在，因而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此觀另案判決即明（見本院卷第87至96頁）。上開判斷結果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亦未提出足以推翻該判斷之新訴訟資料，基於爭點效，被上訴人自不得作相反主張，本院亦不得為與另案相異之判斷。被上訴人泛稱：伊基於息訟寧人，未對另案判決提起上訴，然仍否認〇〇企業社與上訴人間有借名關係存在云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無可採取。由此益徵〇〇〇所證〇〇企業社轉給其之25萬元實屬上訴人所有乙節，與事實相合，則上訴人以〇〇企業社帳戶內之金錢給付盈餘予〇〇〇，尚與常情無悖，不因以上訴人名義設立之系爭活存帳戶斯時餘額是否足供支應該次盈餘分派所需全數金錢，即得遽謂上訴人無可能以此方式支付盈餘。又〇〇〇為〇〇〇之配偶，就本件訴訟結果並無特殊利害關係，當無故意虛捏情節，致陷己罹刑法偽證刑章重責之動機與必要。至〇〇〇於原審所言：為何由〇〇企業社轉帳予伊，真正情況伊也忘記等語（見原審卷第497頁），核僅係表示其就該次盈餘由〇〇企業社匯款之詳細緣由已不復記憶，難認有何避重就輕情事；其於原審另稱：（問：除盈餘分配會從公司領取款項外，有無其他情形曾向上訴人領款？）公司會給伊錢的情形有薪水還有股東分紅，沒有其他情形，薪水的話是匯款，支票的話就是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6頁），充其量亦僅在解釋上訴人除盈餘分配外尚會因何故給付款項予自己，及上訴人如有交付支票予其，即係給付分紅，難認有否定上訴人曾以匯款方式給付分紅之意，況〇〇〇業證述上訴人會以現金、匯款、支票方式給付盈餘如前（見原審卷第495頁）。是〇〇〇上揭⑴所證情節，應屬信實可採。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此部分證詞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不一，亦避重就輕云云（見本院卷第308至309頁），殊非足取。
　⑶至被上訴人於本院改稱：B1、B2支票並非給付股東分紅，伊撤回（按：應係「撤銷」）自認云云（見本院卷第309至310、345至346頁）。查：
　①〇〇〇於本院雖證稱：B1、B2支票係由伊負責開立，但伊記得不是〇〇〇叫伊開的，伊敢確認是〇〇公司那邊叫伊開的；B1、B2支票不是要給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惟〇〇〇所證前詞，顯與〇〇〇上開證言不合。衡諸B1、B2支票係以〇〇〇與被上訴人為共同發票人，開立該支票之發票人印鑑乃由〇〇〇與被上訴人各自保管、各自用印，業據〇〇〇、〇〇〇於原審與本院各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86至287頁），足見〇〇〇應知悉且同意開立B1、B2支票，並自行在支票上用印，則〇〇〇前揭所稱B1、B2支票非〇〇〇指示開立云云，是否與事實相符，要屬有疑。再考之〇〇〇經提示開立B1、B2支票時由其製作之轉帳傳票後，先稱：107年的事伊有點不記得云云（見本院卷第281頁），亦表明不記得開立B1、B2支票之情形、目的、為何開立此金額與支票實際交付對象（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卻能斬釘截鐵指稱上開支票非股東分紅，尤與常情有悖。是〇〇〇所證前詞，應與事實不合，難認可採。
　②〇〇〇分別於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依序製作B1、B2支票之轉帳傳票各1份，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均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又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固有前揭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1頁）。然參酌〇〇〇就C1與C2、D1至D4支票，總共各製作3份轉帳傳票，第1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累積盈虧」、「應付股利」，第2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應付股利」、「應付票據」，第3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始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3份、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3份可稽（見本院卷第123至127、131至135頁），且經〇〇〇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3、285、287頁），可知上訴人自開立支票乃至實際支出票款，理應製作多份轉帳傳票，以在會計帳目上表明支出票款原因，並使各會計科目平衡，則上開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僅能表達上訴人最終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事實，不足以此反推該應付票據之給付目的非為支付盈餘。又依〇〇〇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〇〇〇跟〇〇公司是親戚，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均同時為上訴人與〇〇公司股東等語（見本院卷第281、283至284、287頁），而〇〇〇製作C2支票之轉帳傳票時，摘要欄均記載「〇〇」，此觀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即明（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則徒以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乙節，無從遽指即非股東分紅。另上訴人既非以開立票據方式對〇〇〇給付該次盈餘，〇〇〇製作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轉帳傳票時，縱未將〇〇〇分得部分列入同一張轉帳傳票，誠非悖於事理，且與B1、B2支票是否為給付盈餘所開立無必然關連。被上訴人以前述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之記載，及該轉帳傳票上未載有其他股東分紅情形為由，抗辯B1、B2支票非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要無足取。
　③此外，被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⑷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倘為給付盈餘而開立B1、B2支票，何以未按伊、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金額各開立面額25萬元之支票3張云云（見本院卷第309頁）。惟〇〇〇於原審業明確證述：此係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等語如前（見原審卷第496頁）。且衡諸常理，被上訴人為便於處理轉交盈餘事務，基於自己之計算，要求上訴人按其需求開立支票，尚非事理所無。被上訴人上揭所辯，無可憑取。　
　⑸綜核上情，堪認上訴人於107年間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即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應被上訴人之要求，由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簽發B1、B2支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被上訴人否認B1、B2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並非可採；其於原審另抗辯：B1、B2支票係上訴人分派予伊與〇〇〇之盈餘，與〇〇〇等2人應受分派之盈餘無關云云（見原審卷第616頁），未舉證證明，亦無足取。
　⒋上訴人就C2支票，並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雖主張：伊於109年1月間分派盈餘40萬元，因而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10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C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云云（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系爭活存帳戶於109年1月21日轉入42萬5,000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其中40萬元是股東分紅，伊拿到10萬元；C1支票是股東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〇〇〇於本院固亦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如前（詳上⒊、⑶、②所示），復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
　⑵然C2支票之受款人自始記載為〇〇公司，並由該公司於109年1月21日提示兌現乙節，有C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5頁，本院卷第1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〇〇公司自96年7月3日起至111年12月27日止之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自同年月28日起法定代理人始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69頁）。顯難謂上訴人係將C2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再參以〇〇〇於本院證述：C1、C2支票是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商量好後叫伊開立。股東分紅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叫伊開票的人應該都商量過了，不然不可能這樣開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益見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縱有分派盈餘40萬元，惟就如何給付除〇〇〇外其餘股東應分得之盈餘乙節，當已另有安排，方直接以〇〇公司為支票受款人，難認上訴人確有委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C2支票並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至〇〇〇於原審固曾證述上訴人分派盈餘時，係由被上訴人家族分得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付盈餘予其他股東如前（詳上⒊、⑴），然〇〇〇針對109年1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C2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尚難徒憑〇〇〇就上訴人分派盈餘方式所為一般性描述，遽認上訴人必亦有委任被上訴人交付C2支票票款所涉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上訴人泛詞主張係被上訴人擅將C2支票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頁），無可憑取。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轉交予渠等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⒌上訴人因分派110年2月盈餘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至上訴人就D4支票，則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主張：伊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D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本院證述：被上訴人跟〇〇〇商量說要股東分紅，〇〇〇才叫伊開D1至D4支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6頁），核與〇〇〇就D1至D4支票製作之3份轉帳傳票中，第2份轉帳傳票將D1至D4支票列入貸方會計科目「應付票據」，所對應之借方會計科目為「應付股利」，摘要欄並分別登載係上訴人各應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給付之股東分紅，暨D1、D2支票之受款人依序為〇〇〇、被上訴人，D3、D4支票原亦記載受款人為〇〇〇、〇〇等情相合，此觀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D1至D4支票影本即明（見本院卷第133、210至211頁，原審卷第599頁）。再參以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D1至D4支票，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107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述：系爭活存帳戶於110年2月19日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是股東分紅，伊分到25萬元，其他人拿75萬元等語（原審卷第498頁）。足見上訴人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確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以D1、D2、D3、D4支票依序作為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盈餘給付。至D3、D4支票受款人之記載嗣固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見本院卷第211頁，原審卷第599頁），然徒憑此尚難遽指上訴人或〇〇〇、被上訴人即有變更D3、D4支票開立目的之意，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否認D2至D4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10至311頁），要難憑取；被上訴人另抗辯：D2、D3支票係上訴人給付伊之業績獎金云云（見原審卷第438頁），未舉證證明，亦無可採。又D2、D3支票均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此觀D2、D3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即明（見本院卷第210至211頁，原審卷第107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有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等語，應值採信。被上訴人否認D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10頁），並非可採。
　⑵D4支票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受款人之記載後，係由〇〇公司於110年2月22日提示兌現，有D4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及新光銀行113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所附交易人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07、599、603頁）。而〇〇公司斯時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業如前述。實難認上訴人係將D4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又〇〇〇於原審雖稱：伊不清楚為何由〇〇公司領取票款，伊都是將支票交給被上訴人云云（見原審卷第498頁）。然〇〇〇針對110年2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D1至D4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8頁），所證亦與D4支票客觀兌現情形不合，尚不足徒以〇〇〇上開空泛陳詞，遽認上訴人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任其轉交該支票票款所涉盈餘，容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主張：D4支票係被上訴人取得並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320頁），並不可採。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⒍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且上訴人如係給付股東紅利，應先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又〇〇〇、〇〇〇各為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經常在上訴人公司出沒，得自行領取上訴人所稱股東紅利支票，上訴人無委任伊輾轉交付盈餘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第67至69、83、616頁，本院卷第306、311、314至315頁）。惟上訴人是否於無盈餘情況下仍逕分派股息及紅利，僅涉公司負責人與股東應否負公司法所定相關民、刑事責任（公司法第232條、第233條規定參照），尚難遽謂事實上無分派可能。而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股東間基於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誠非事理所無，亦悉敘如前（詳上⒊、⑵所示）。再上訴人分派盈餘時，有無依法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乃其有無履行相關公法上義務問題，與有無盈餘分派係屬二事。又〇〇〇為被上訴人之父，〇〇〇為被上訴人兄弟，上訴人因認可由被上訴人統合處理林氏家族股東之盈餘，遂將B1、B2、D3支票交予被上訴人，仍與常情無悖。被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給自114年11月5日起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就107年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B1、B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予渠等；就110年2月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業經認定如上。被上訴人已自行兌現B1、D3支票，另將B2支票交由其配偶〇〇〇兌現，亦如前述，且有B1、B2、D3支票影本可考（見原審卷第571、573頁，本院卷第211頁）。又被上訴人既否認B1、B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應認其已將本應代轉之金錢挪為他用，致上訴人雖支出金錢，惟對〇〇〇等2人所負給付盈餘債務仍未獲清償消滅，自受有損害。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等2人迄今未向上訴人請求盈餘，上訴人未受損害云云（見原審卷第83頁，本院卷第314頁），並不可採。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計算式：500,000（107年盈餘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3支票部分）＝750,000】，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亦未交付C2、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其轉交盈餘，已經認定如上。況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係指受任人因處理事務，事實上由第三人所受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交付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云云，各該支票或經兌現之票款核非屬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自第三人處受取之物品或金錢，尤與民法第541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5萬元【計算式：1,000,000（A2支票部分）＋200,000（C2支票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4支票部分）＝1,450,000】，尚乏所憑，不應准許。
　⒊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各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4年11月4日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始追加民法第54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頁），堪認上訴人迨於是日方催告被上訴人依該規定賠償，而以金錢代替回復原狀。是上訴人就前開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翌日即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為無理由：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應由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負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A2支票為其交付予被上訴人，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依前說明，上訴人就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應負舉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認被上訴人就A2支票有何不當得利情事。又C2、D4支票並非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未證明被上訴人就該支票受有何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損害之事實。另上訴人係為給付盈餘與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而交付B1、B2、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亦主張：伊未終止委任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則被上訴人自行或由〇〇〇兌現取得上開支票票款，自有法律上原因，附此敘明。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自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追加之訴。又兩造就本件判決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本件於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是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宣告之聲請，均核無必要。另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其之判決，係屬訴之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之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且就該有理由部分縱經審酌其餘請求權基礎，亦無從為更有利上訴人之判斷，即毋庸再就該部分加以論究。
五、至被上訴人聲請傳訊〇〇〇，欲證明本院卷第173頁上證6陳述意見書非〇〇〇本於自由意識出具（見本院卷第199、290、312至313、328頁）。然本院並未援引上證6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自無調查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附表：
		編號

		代號

		金額

		支票號碼

		發票日

		面額

		受款人

		提示日期

		取款人

		相關卷證



		1-1

		A1

		200萬元

		000000000

		不明

		50萬元

		


		97年12月2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23、334頁



		1-2

		A2

		


		000000000

		98年3月6日

		300萬元

		無記名

		98年3月9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37頁，本院卷第208頁



		2-1

		B1

		100萬元

		000000000

		107年9月30日

		35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1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5、441、97、571至572頁，本院卷第121頁



		2-2

		B2

		


		000000000

		107年10月5日

		40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8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7、99、443、573至574頁，本院卷第121頁



		3-1

		C1

		40萬元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10萬元

		〇〇〇

		109年1月21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9、105、44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3-2

		C2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30萬元

		〇〇公司

		109年1月21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5、445、57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4-1

		D1

		100萬元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〇〇〇

		110年2月1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09頁



		4-2

		D2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被上訴人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0頁



		4-3

		D3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1頁



		4-4

		D4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9、447、599至603頁，本院卷第131至13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瑞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延勲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招艮  

被 上訴 人  〇〇坤  



訴訟代理人  辜倩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十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原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見原審卷第11、81、401頁，本院卷第160頁）。嗣於本院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民國112年11月3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74頁），另追加依民法第542條、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165、326、32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下合稱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伊之股東。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詎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依序交付附表編號1-2、2-1與2-2、3-2、4-2、4-3與4-4號所示支票（下各稱A2、B1、B2、C2、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竟未依指示轉交各次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應將其多收取之各次盈餘即100萬元、50萬元、20萬元、50萬元，合計220萬元交付予伊；且被上訴人將各次盈餘挪為他用，逾越權限致伊受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倘認伊未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取得本應分配予〇〇〇等2人之盈餘，致伊因對〇〇〇等2人之分配盈餘債務未消滅而受有損害，亦應負返還責任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20萬元及加給自112年11月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0萬元，及自112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況上訴人未曾委任伊轉交盈餘。次A2、B1、B2、C2、D2至D4支票並非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且C2、D4支票係由訴外人〇〇機械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提示兌現，上訴人未將之交付予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上訴人設立登記時之股東為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訴外人〇〇〇、〇〇〇及〇〇〇，並由〇〇〇擔任董事長，被上訴人、〇〇〇擔任董事，〇〇〇擔任監察人。次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在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號聯名支票存款帳戶（下稱系爭甲存帳戶），供上訴人使用；兌現系爭甲存帳戶支票所需款項，則自上訴人設在新光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綜合活期存款帳戶（下稱系爭活存帳戶）轉帳存入。又被上訴人與〇〇〇曾共同簽發A2、B1、B2、C2、D2至D4及如附表編號3-1、4-1號所示支票（下各稱C1、D1支票），前揭支票各由附表「取款人」欄所示之人於系爭甲存帳戶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於B1、B2、C1、C2、D1至D4支票兌現前，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足額金錢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上開支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8、161至162、249、278至279頁），並有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3年7月11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51285號函、同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暨114年11月17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46009738號函所附A2、B1、B2、D1至D4支票影本（見原審卷第571、573、575、599至600頁，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上訴人所提C1、C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129頁）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主張：伊先後於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間、110年2月間，依次分派盈餘200萬元、100萬元、40萬元、100萬元，並於每次分紅時分別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由伊交付面額為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3之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該次盈餘分派金額4分之1轉交予渠等。又伊就97年12月間、107年間、109年1月21日、110年2月間分派之盈餘，有依序交付A2、B1與B2、C2、D2至D4支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89、457頁，本院卷第160、165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查：

　⒈按委任，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

　⑴上訴人雖主張：伊於97年12月間分派盈餘200萬元，因而交付如附表編號1-1號所示面額50萬元之支票（下稱A1支票）予〇〇〇，及交付面額300萬元之A2支票予被上訴人，以A2支票中之150萬元為盈餘分派，剩餘150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之借款云云（見原審卷第11頁）。惟上訴人留存之A1支票存根備註欄記載「股東往來」，有該支票存根可憑（見原審卷第23頁），是否與盈餘分派有關，顯非無疑。而A2支票之發票日為98年3月6日，A1支票則早於97年12月29日即經提示兌現，有A2支票影本（見本院卷第208頁）、新光銀行集中作業部112年11月9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20082133號所附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見原審卷第334頁）可參，足見A2支票係於A1支票業經提示兌現2個月後始經簽發。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果若上訴人確係為分派盈餘而各交付A1、A2支票予〇〇〇與被上訴人，A2支票理應與A1支票同時或於相近日期簽發，豈會間隔數月後方另開立；遑論A2支票面額遠逾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與〇〇〇等2人該次應分得之盈餘金額，被上訴人亦否認另向上訴人借款150萬元（見原審卷第615頁，本院卷第306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向其借款150萬元之事實。

　⑵又證人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A1支票是股東分紅，該次分紅200萬元，伊拿50萬元云云（見原審卷第495至496頁）。然〇〇〇所言A1支票為股東分紅乙情，與A1支票存根備註欄之記載不合，已難採信。且核〇〇〇於原審所證各節，皆未具體提及開立A2支票之實際經過與原因。又A2支票係因上訴人於98年3月6日轉入3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始獲兌現，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334頁），猶與〇〇〇於原審證稱：系爭活存帳戶先後於97年12月29日（即A1支票兌現日）、同年月31日、98年1月12日、同年2月2日、同年月5日各轉帳5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應該都是分紅云云（見原審卷第496頁）無關。是〇〇〇前揭證詞，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係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遑論委託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是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成立委任契約，委由被上訴人將A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100萬元（計算式：2,000,000×1/4×2＝1,000,000）轉交予渠等云云，自非可採。

　⒊上訴人因分派107年盈餘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

　　上訴人主張：伊於107年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B1、B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由伊支配管理之訴外人〇〇企業社於同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5頁）。查：

　⑴B1、B2支票固為無記名支票，惟支票正面下方均經訴外人即時任上訴人會計之〇〇〇手寫記載「股東分紅‧〇〇坤」，有B1、B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1、573頁），並據證人〇〇〇於本院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以：伊於111、112年間退休前擔任上訴人之董事長。被上訴人會跟伊提出分派盈餘需求，因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被上訴人為林家代表，故伊與被上訴人談好盈餘分配事宜即可。伊持股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持股4分之3，故談好後，伊拿4分之1，被上訴人家族拿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給其他股東，實際撥款伊請會計全權處理；伊跟被上訴人各自蓋章後就撥款，有給過現金、匯款、支票都有。B1、B2支票是股東分紅，是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面額35萬元、40萬元之支票；107年間盈餘分派總共有100萬元，伊分到25萬元，應該是〇〇企業社轉給伊的，這是上訴人的錢，上訴人為了節稅委託被上訴人開立〇〇企業社，裡面資金只有上訴人才能動用等語（見原審卷第495至497頁）。又B1、B2支票為上訴人因給付股東分紅而交付之支票乙節，復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自認（見原審卷第616頁）。

　⑵上訴人之股東固非僅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惟徵之〇〇〇係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父，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序為〇〇〇配偶、被上訴人配偶、〇〇〇配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7、162頁），可知上訴人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〇〇〇與〇〇〇等4家組成之家族企業，依我國社會常情，彼等基於此等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僅由斯時負責人〇〇〇與身為〇〇〇之子、〇〇〇兄弟之被上訴人議定盈餘分配事宜，並將該次分派之盈餘概分為4，以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〇〇〇為每家代表各領取4分之1，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或按登記持股比例計算各股東分配數額，誠非事理所無。再者，〇〇企業社確於107年9月27日轉帳25萬元予〇〇〇，有該企業社設在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第101至103頁）。雖〇〇企業社為被上訴人獨資設立，惟上訴人前另案訴請被上訴人即〇〇企業社給付以該企業社名義為上訴人收受之客戶支票票款與未兌現支票，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439號事件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下稱另案；所涉判決下稱另案判決），此據本院調取另案全卷核閱無誤。經另案將上訴人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出名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上訴人之營業額等節列為重要爭點，並本於調查證據及兩造辯論之結果，認：上訴人股東因節稅目的，決定以被上訴人名義設立〇〇企業社，藉以分擔營業額所生稅負；〇〇企業社本身無業務、組織，僅因上訴人業務需求借用該企業社名義開立發票，兩造間確有借名契約存在，因而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此觀另案判決即明（見本院卷第87至96頁）。上開判斷結果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亦未提出足以推翻該判斷之新訴訟資料，基於爭點效，被上訴人自不得作相反主張，本院亦不得為與另案相異之判斷。被上訴人泛稱：伊基於息訟寧人，未對另案判決提起上訴，然仍否認〇〇企業社與上訴人間有借名關係存在云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無可採取。由此益徵〇〇〇所證〇〇企業社轉給其之25萬元實屬上訴人所有乙節，與事實相合，則上訴人以〇〇企業社帳戶內之金錢給付盈餘予〇〇〇，尚與常情無悖，不因以上訴人名義設立之系爭活存帳戶斯時餘額是否足供支應該次盈餘分派所需全數金錢，即得遽謂上訴人無可能以此方式支付盈餘。又〇〇〇為〇〇〇之配偶，就本件訴訟結果並無特殊利害關係，當無故意虛捏情節，致陷己罹刑法偽證刑章重責之動機與必要。至〇〇〇於原審所言：為何由〇〇企業社轉帳予伊，真正情況伊也忘記等語（見原審卷第497頁），核僅係表示其就該次盈餘由〇〇企業社匯款之詳細緣由已不復記憶，難認有何避重就輕情事；其於原審另稱：（問：除盈餘分配會從公司領取款項外，有無其他情形曾向上訴人領款？）公司會給伊錢的情形有薪水還有股東分紅，沒有其他情形，薪水的話是匯款，支票的話就是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6頁），充其量亦僅在解釋上訴人除盈餘分配外尚會因何故給付款項予自己，及上訴人如有交付支票予其，即係給付分紅，難認有否定上訴人曾以匯款方式給付分紅之意，況〇〇〇業證述上訴人會以現金、匯款、支票方式給付盈餘如前（見原審卷第495頁）。是〇〇〇上揭⑴所證情節，應屬信實可採。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此部分證詞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不一，亦避重就輕云云（見本院卷第308至309頁），殊非足取。

　⑶至被上訴人於本院改稱：B1、B2支票並非給付股東分紅，伊撤回（按：應係「撤銷」）自認云云（見本院卷第309至310、345至346頁）。查：

　①〇〇〇於本院雖證稱：B1、B2支票係由伊負責開立，但伊記得不是〇〇〇叫伊開的，伊敢確認是〇〇公司那邊叫伊開的；B1、B2支票不是要給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惟〇〇〇所證前詞，顯與〇〇〇上開證言不合。衡諸B1、B2支票係以〇〇〇與被上訴人為共同發票人，開立該支票之發票人印鑑乃由〇〇〇與被上訴人各自保管、各自用印，業據〇〇〇、〇〇〇於原審與本院各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86至287頁），足見〇〇〇應知悉且同意開立B1、B2支票，並自行在支票上用印，則〇〇〇前揭所稱B1、B2支票非〇〇〇指示開立云云，是否與事實相符，要屬有疑。再考之〇〇〇經提示開立B1、B2支票時由其製作之轉帳傳票後，先稱：107年的事伊有點不記得云云（見本院卷第281頁），亦表明不記得開立B1、B2支票之情形、目的、為何開立此金額與支票實際交付對象（見本院卷第282至283頁），卻能斬釘截鐵指稱上開支票非股東分紅，尤與常情有悖。是〇〇〇所證前詞，應與事實不合，難認可採。

　②〇〇〇分別於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依序製作B1、B2支票之轉帳傳票各1份，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均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又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固有前揭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1頁）。然參酌〇〇〇就C1與C2、D1至D4支票，總共各製作3份轉帳傳票，第1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累積盈虧」、「應付股利」，第2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各為「應付股利」、「應付票據」，第3份之借方會計科目、貸方會計科目始各為「應付票據」、「銀行存款」，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3份、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3份可稽（見本院卷第123至127、131至135頁），且經〇〇〇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283、285、287頁），可知上訴人自開立支票乃至實際支出票款，理應製作多份轉帳傳票，以在會計帳目上表明支出票款原因，並使各會計科目平衡，則上開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僅能表達上訴人最終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事實，不足以此反推該應付票據之給付目的非為支付盈餘。又依〇〇〇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〇〇〇跟〇〇公司是親戚，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均同時為上訴人與〇〇公司股東等語（見本院卷第281、283至284、287頁），而〇〇〇製作C2支票之轉帳傳票時，摘要欄均記載「〇〇」，此觀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即明（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則徒以B1支票轉帳傳票「摘要」欄記載「〇〇」乙節，無從遽指即非股東分紅。另上訴人既非以開立票據方式對〇〇〇給付該次盈餘，〇〇〇製作以銀行存款支付B1、B2支票票款之轉帳傳票時，縱未將〇〇〇分得部分列入同一張轉帳傳票，誠非悖於事理，且與B1、B2支票是否為給付盈餘所開立無必然關連。被上訴人以前述107年10月1日、同年月8日轉帳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之記載，及該轉帳傳票上未載有其他股東分紅情形為由，抗辯B1、B2支票非股東分紅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要無足取。

　③此外，被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⑷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倘為給付盈餘而開立B1、B2支票，何以未按伊、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金額各開立面額25萬元之支票3張云云（見本院卷第309頁）。惟〇〇〇於原審業明確證述：此係應被上訴人要求分別開立等語如前（見原審卷第496頁）。且衡諸常理，被上訴人為便於處理轉交盈餘事務，基於自己之計算，要求上訴人按其需求開立支票，尚非事理所無。被上訴人上揭所辯，無可憑取。　

　⑸綜核上情，堪認上訴人於107年間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即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應被上訴人之要求，由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簽發B1、B2支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轉交予渠等。被上訴人否認B1、B2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並非可採；其於原審另抗辯：B1、B2支票係上訴人分派予伊與〇〇〇之盈餘，與〇〇〇等2人應受分派之盈餘無關云云（見原審卷第616頁），未舉證證明，亦無足取。

　⒋上訴人就C2支票，並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雖主張：伊於109年1月間分派盈餘40萬元，因而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10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C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云云（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原審雖證稱：系爭活存帳戶於109年1月21日轉入42萬5,000元至系爭甲存帳戶，其中40萬元是股東分紅，伊拿到10萬元；C1支票是股東分紅等語（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〇〇〇於本院固亦證述C1、C2支票是股東分紅，要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如前（詳上⒊、⑶、②所示），復有109年1月15日轉帳傳票可佐（見本院卷第123至127頁）。

　⑵然C2支票之受款人自始記載為〇〇公司，並由該公司於109年1月21日提示兌現乙節，有C2支票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75頁，本院卷第1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〇〇公司自96年7月3日起至111年12月27日止之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自同年月28日起法定代理人始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69頁）。顯難謂上訴人係將C2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再參以〇〇〇於本院證述：C1、C2支票是被上訴人與〇〇〇商量好後叫伊開立。股東分紅分給〇〇〇與〇〇公司，叫伊開票的人應該都商量過了，不然不可能這樣開等語（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益見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縱有分派盈餘40萬元，惟就如何給付除〇〇〇外其餘股東應分得之盈餘乙節，當已另有安排，方直接以〇〇公司為支票受款人，難認上訴人確有委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C2支票並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至〇〇〇於原審固曾證述上訴人分派盈餘時，係由被上訴人家族分得4分之3，並委託被上訴人交付盈餘予其他股東如前（詳上⒊、⑴），然〇〇〇針對109年1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C2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7至498頁），尚難徒憑〇〇〇就上訴人分派盈餘方式所為一般性描述，遽認上訴人必亦有委任被上訴人交付C2支票票款所涉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上訴人泛詞主張係被上訴人擅將C2支票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頁），無可憑取。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C2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將該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轉交予渠等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⒌上訴人因分派110年2月盈餘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至上訴人就D4支票，則未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

　　上訴人主張：伊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因而交付D2、D3、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將〇〇〇等2人各應分得之盈餘各25萬元轉交予渠等；另交付D1支票予〇〇〇以給付盈餘等語（見原審卷第11、87頁）。查：

　⑴〇〇〇於本院證述：被上訴人跟〇〇〇商量說要股東分紅，〇〇〇才叫伊開D1至D4支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6頁），核與〇〇〇就D1至D4支票製作之3份轉帳傳票中，第2份轉帳傳票將D1至D4支票列入貸方會計科目「應付票據」，所對應之借方會計科目為「應付股利」，摘要欄並分別登載係上訴人各應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給付之股東分紅，暨D1、D2支票之受款人依序為〇〇〇、被上訴人，D3、D4支票原亦記載受款人為〇〇〇、〇〇等情相合，此觀110年2月18日轉帳傳票、D1至D4支票影本即明（見本院卷第133、210至211頁，原審卷第599頁）。再參以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自系爭活存帳戶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供兌現D1至D4支票，有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原審卷第107頁）；〇〇〇於原審亦證述：系爭活存帳戶於110年2月19日轉帳100萬元至系爭甲存帳戶，是股東分紅，伊分到25萬元，其他人拿75萬元等語（原審卷第498頁）。足見上訴人經〇〇〇與被上訴人議定後，確於110年2月間分派盈餘100萬元，由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等2人各分得25萬元，上訴人並以D1、D2、D3、D4支票依序作為對〇〇〇、被上訴人、〇〇〇、〇〇〇之盈餘給付。至D3、D4支票受款人之記載嗣固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見本院卷第211頁，原審卷第599頁），然徒憑此尚難遽指上訴人或〇〇〇、被上訴人即有變更D3、D4支票開立目的之意，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否認D2至D4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10至311頁），要難憑取；被上訴人另抗辯：D2、D3支票係上訴人給付伊之業績獎金云云（見原審卷第438頁），未舉證證明，亦無可採。又D2、D3支票均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此觀D2、D3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即明（見本院卷第210至211頁，原審卷第107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有交付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等語，應值採信。被上訴人否認D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云云（見本院卷第310頁），並非可採。

　⑵D4支票經〇〇〇、被上訴人共同塗銷受款人之記載後，係由〇〇公司於110年2月22日提示兌現，有D4支票影本、系爭甲存帳戶交易紀錄，及新光銀行113年9月12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130073247號函所附交易人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07、599、603頁）。而〇〇公司斯時法定代理人為〇〇〇之配偶〇〇〇，業如前述。實難認上訴人係將D4支票交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又〇〇〇於原審雖稱：伊不清楚為何由〇〇公司領取票款，伊都是將支票交給被上訴人云云（見原審卷第498頁）。然〇〇〇針對110年2月之盈餘分派，並未具體敘明開立D1至D4支票之實際經過（見原審卷第498頁），所證亦與D4支票客觀兌現情形不合，尚不足徒以〇〇〇上開空泛陳詞，遽認上訴人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任其轉交該支票票款所涉盈餘，容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主張：D4支票係被上訴人取得並存入〇〇公司云云（見本院卷第85、320頁），並不可採。是以，依上訴人所為舉證，不足證明上訴人有交付D4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其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之事實，上訴人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⒍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97、106至109年度均未有盈餘，亦未召集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應無盈餘可分派。且上訴人如係給付股東紅利，應先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又〇〇〇、〇〇〇各為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經常在上訴人公司出沒，得自行領取上訴人所稱股東紅利支票，上訴人無委任伊輾轉交付盈餘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第67至69、83、616頁，本院卷第306、311、314至315頁）。惟上訴人是否於無盈餘情況下仍逕分派股息及紅利，僅涉公司負責人與股東應否負公司法所定相關民、刑事責任（公司法第232條、第233條規定參照），尚難遽謂事實上無分派可能。而上訴人為家族企業，股東間基於緊密親誼而便宜行事，未正式召開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決議，誠非事理所無，亦悉敘如前（詳上⒊、⑵所示）。再上訴人分派盈餘時，有無依法扣除補充保險費與開立扣繳憑單，乃其有無履行相關公法上義務問題，與有無盈餘分派係屬二事。又〇〇〇為被上訴人之父，〇〇〇為被上訴人兄弟，上訴人因認可由被上訴人統合處理林氏家族股東之盈餘，遂將B1、B2、D3支票交予被上訴人，仍與常情無悖。被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非可採。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給自114年11月5日起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就107年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B1、B2支票票款中〇〇〇等2人應分得之盈餘計50萬元予渠等；就110年2月盈餘，委任被上訴人轉交〇〇〇應分得盈餘即D3支票票款25萬元予〇〇〇，業經認定如上。被上訴人已自行兌現B1、D3支票，另將B2支票交由其配偶〇〇〇兌現，亦如前述，且有B1、B2、D3支票影本可考（見原審卷第571、573頁，本院卷第211頁）。又被上訴人既否認B1、B2、D3支票係上訴人因盈餘分派而開立或受任轉交盈餘，應認其已將本應代轉之金錢挪為他用，致上訴人雖支出金錢，惟對〇〇〇等2人所負給付盈餘債務仍未獲清償消滅，自受有損害。被上訴人抗辯：〇〇〇等2人迄今未向上訴人請求盈餘，上訴人未受損害云云（見原審卷第83頁，本院卷第314頁），並不可採。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計算式：500,000（107年盈餘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3支票部分）＝750,000】，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並非因分派盈餘交付A2支票予被上訴人，亦未交付C2、D4支票予被上訴人並委由其轉交盈餘，已經認定如上。況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係指受任人因處理事務，事實上由第三人所受取之金錢、物品、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交付支票予被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轉交盈餘予〇〇〇等2人云云，各該支票或經兌現之票款核非屬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自第三人處受取之物品或金錢，尤與民法第541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5萬元【計算式：1,000,000（A2支票部分）＋200,000（C2支票部分）＋250,000（110年2月盈餘中D4支票部分）＝1,450,000】，尚乏所憑，不應准許。

　⒊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各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4年11月4日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始追加民法第544條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60頁），堪認上訴人迨於是日方催告被上訴人依該規定賠償，而以金錢代替回復原狀。是上訴人就前開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翌日即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為無理由：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應由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負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既主張A2支票為其交付予被上訴人，由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依前說明，上訴人就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應負舉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難認被上訴人就A2支票有何不當得利情事。又C2、D4支票並非被上訴人提示兌現，上訴人亦未證明被上訴人就該支票受有何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損害之事實。另上訴人係為給付盈餘與委任被上訴人轉交盈餘，而交付B1、B2、D2、D3支票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亦主張：伊未終止委任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則被上訴人自行或由〇〇〇兌現取得上開支票票款，自有法律上原因，附此敘明。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同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自114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追加之訴。又兩造就本件判決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本件於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是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宣告之聲請，均核無必要。另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2條、第54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其之判決，係屬訴之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之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且就該有理由部分縱經審酌其餘請求權基礎，亦無從為更有利上訴人之判斷，即毋庸再就該部分加以論究。

五、至被上訴人聲請傳訊〇〇〇，欲證明本院卷第173頁上證6陳述意見書非〇〇〇本於自由意識出具（見本院卷第199、290、312至313、328頁）。然本院並未援引上證6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自無調查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附表：

編號 代號 金額 支票號碼 發票日 面額 受款人 提示日期 取款人 相關卷證 1-1 A1 200萬元 000000000 不明 50萬元  97年12月2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23、334頁 1-2 A2  000000000 98年3月6日 300萬元 無記名 98年3月9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37頁，本院卷第208頁 2-1 B1 100萬元 000000000 107年9月30日 35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1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35、441、97、571至572頁，本院卷第121頁 2-2 B2  000000000 107年10月5日 40萬元 無記名 107年10月8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7、99、443、573至574頁，本院卷第121頁 3-1 C1 40萬元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10萬元 〇〇〇 109年1月21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39、105、44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3-2 C2  000000000 109年1月17日 30萬元 〇〇公司 109年1月21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5、445、575頁，本院卷第123至129頁 4-1 D1 100萬元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〇〇〇 110年2月19日 〇〇〇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09頁 4-2 D2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被上訴人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0頁 4-3 D3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被上訴人 原審卷第109、447頁，本院卷第131至137、211頁 4-4 D4  000000000 110年2月19日 25萬元 原為〇〇〇，後經塗銷受款人之記載 110年2月22日 〇〇公司 原審卷第109、447、599至603頁，本院卷第131至137頁 





